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第 342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99年9月8日（星期三）上午11時 
地點：本校行政會議室  

出席：蕭 文教務長、唐宏怡學務長、劉一中總務長、尹邦嚴研發長、陳建良主任秘
書、吳幼麟館長、洪政欣中心主任、劉家男中心主任、黃正吉主任、趙秀真主
任、黃源協院長、張鈿富院長(吳明烈所長代)、佘日新院長、孫台平院長、楊
振昇中心主任、林開忠中心主任、陳恆佑中心主任、沈慶鴻中心主任(趙祥和
組長代)、楊洲松中心主任、潘英海中心主任、陳啟東校長 

列席：王學玲主任、魏伯特主任、江芳盛代主任(莊小萍副教授代)、張英陣主任、梁
錦文主任(請假)、李廣健主任、蕭霖代主任、林開忠所長、吳明烈所長、蕭文
所長、潘英海所長、楊洲松所長、周昌龍所長、黃佑安主任、欉清全主任、簡
宏宇主任、李享泰主任、鄭健雄主任、杜迪榕主任、周榮昌主任兼所長、林容
杉主任(許孟烈所長代)、鄭淑華主任、許孟烈所長、林錦正主任、孫台平所長、
黃南暘專門委員、羅玉玲秘書 

主席：許和鈞校長                                  記錄：宋育姍專員 

壹、確認第341次行政會議紀錄 --------------------------------------------------------------1 

貳、業務報告 

一、教務處 -------------------------------------------------------------------------------------------1 
二、學生事務處  ----------------------------------------------------------------------------------3 
三、總務處  -------------------------------------------------------------------------------------------4 
四、研究發展處 -----------------------------------------------------------------------------------------5 
五、秘書室  ---------------------------------------------------------------------------------------------6 
六、圖書館   ------------------------------------------------------------------------------------------6 
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7 
八、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7 
九、人事室 ------------------------------------------------------------------------------------------------8 
十、會計室 -----------------------------------------------------------------------------------------------9 
十一、人文學院 ----------------------------------------------------------------------------------------10 
十二、教育學院 ----------------------------------------------------------------------------------------11 
十三、管理學院 ----------------------------------------------------------------------------------------12 
十四、科技學院 ----------------------------------------------------------------------------------------12 
十五、通識教育中心 ---------------------------------------------------------------------------------13 
十六、東南亞研究中心 ------------------------------------------------------------------------------13 
十七、語文教學研究中心 -------------------------------------------------------------------------- 13 
十八、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14 
十九、師資培育中心 ---------------------------------------------------------------------------------14 
二十、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暨生計發展中心 -----------------------------------------------------15 
二十一、暨大附中 -------------------------------------------------------------------------------------15 



  

參、報告案 

一、擬具「本院與日本早稻田大學教育‧總和科學學術院簽訂合作協議書、教師及學

生交流備忘錄中、日、英文版（草案）」，提請  備查。-------------------------------15 

肆、討論事項 

一、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證製發及使用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審議。

---------------------------------------------------------------------------------------------------------16 

二、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第五點修正案，提請  審議。

----------------------------------------------------------------------------------------------------------17 

三、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學獎設置辦法」第二條修正案，提請  審議。------17 

四、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備忘錄中、

英文版（草案）」，提請  審議。---------------------------------------------------------------17 

五、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草案)」，提請  

審議。-------------------------------------------------------------------------------------------------18 

六、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體育健康中心收費方式暨收費標準(草案)」，提請  審議。

-----------------------------------------------------------------------------------------------------------18 

七、本校「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規定」修正案，業經教育

部同意備查，提請  追認。----------------------------------------------------------------------19 

八、擬具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三條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審議。--------------------------19 

九、為配合教育部函轉有關「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

乙案，研擬「本校教師彈性薪資試行辦法」草案及「本校教師彈性薪資暫行要點」

草案，提請 審議。--------------------------------------------------------------------------------20 

 

伍、臨時動議 

一、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特殊優秀研究人才獎勵要點（草案）」，提請  審議。

----------------------------------------------------------------------------------------------------------22 

 

陸、主席結論及提示事項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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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確認第341次行政會議紀錄 

貳、業務報告 

教務處 

一、教育部自本年度起受理各校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案之提報

時程，將提前至10月底，各院系所如擬提報101學年度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

學位學程申請案，請務必配合作業時程於10月底前完成校內各項審核程序。 

二、教育部業於99年7月15日訂定發佈「大學校院辦理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

程審核作業要點」，各院、系如擬開設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請及早規劃

並將計畫書提送校內各相關會議審核，俾於明年教育部調查時，提出申請。 

三、本處招生組將於9月9日（四）辦理「100學年度招生事務說明會」，邀集各系所

助教/助理針對整年度各項招生簡章填報、招生作業流程及相關注意事項進行說

明，俾使招生工作順利推動。另為使各學系更瞭解 100學年度繁星併入甄選入學

管道後之招生方式，招生組當天亦將針對 100學年度甄選入學之招生作業細節，

及學測「五標檢定」、「篩選倍率」、「加權採計」之訂定基準加強說明。 

四、教育部為提升各大學辦理甄選入學試務品質及澄清社會各界對大學內部甄選作業

公平性之疑慮，於上（98）年選定10所大學訪評，本處招生組已於8月24日將

訪評成果報告電子檔送請各學系參考。本年教育部抽訪名單預計於 10 月中旬公

布，請各學系針對該項訪評之各項檢核指標預先建立具體佐證資料。 

五、本校99學年度大學部僑生招生名額170名，分發人數共計144名，較98學年度

分發人數增加35名。99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僑生招生名額94名，分發人數共計

5 名（社工所、華語文所、東南亞所、電機系及通訊所各 1 名），較 98學年度分

發人數增加4名；99學年度研究所博士班僑生招生名額14名，無人申請。  

六、99學年度即將開學，請各系（所、學位學程）注意學生修業相關規定網頁之維護，

以方便新生及家長查詢。 

七、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規定，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如未能於次學期開

始上課日（9月13日）前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通過之論文，並完成離校手續者，

則次學期仍應註冊。（但修業年限已屆滿之研究生如逾期未繳交論文，並完成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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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續者，該學位考試以不及格論，並依規定退學，敬請相關系所轉知研究生依限

辦理，以免影響自身權益；截至8月25日止，尚未完成離校手續之研究生名單如

附件教1-1至1-5【見第 24-28 頁】）。 

八、截至 8月 25日止，98學年度第 2學期全班成績未送及個人成績未送之科目詳如

附件教2-1至2-3【見第 29-31 頁】，請各相關系所轉知任課敎師儘速補送，以免

影響學生權益及全校成績資料之完整性。 

九、依據本校教師師生晤談時間實施要點規定，專任教師於學期上課期間，每週至少

應安排2小時之師生晤談時間(office hours)，請各系所於9月13日（一）前，將

排定之師生晤談時間表自行公告，並送本處課務組乙份備查。 

十、99學年度第1學期抵免學分作業，依本校行事曆所訂日期於9月10日至21日開

放學生申請，敬請各系所(中心)配合公告辦理。 

十一、本學期學生網路選填通識課程志願序開放期間為9月8日下午1時30分起至9

月10日上午9時，網路選課為9月10日下午1時30分起至9月13日下午4時

30分止，加退選(含網路及人工)則於9月14日上午9時起至9月27日下午1時

止。 

十二、本處教學資源中心於99年7月22日至99年9月8日積極進行本校「100至101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計畫書彙整事宜，並召開相關籌備及討論會議，

以完備本計畫案之申請內涵。 

十三、本處教學資源中心業於99年8月4日籌組99學年度「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師

教學知能時數認證小組」，負責教師教學知能時數認證事宜。991學期各單位有意

申請時數認證者，敬請於9月27日前將申請表及相關資料送中心憑辦。 

十四、本處教學資源中心於99年8月10日派員參與「99年度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之主題式區域合作計畫」審查作業會議，簡報 99 年度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

畫—全校性提升計畫推動內容、經費分配原則。99年 8月 12日接獲中區區域教

學資源中心（逢甲大學）通知審查通過，獲同意補助新台幣 1,090 萬元，已依規

定於99年8月14日前回傳修正計畫內容及經費，俾利逢甲大學修正計畫書完成

報部作業。 

十五、本處教學資源中心業於99年8月19日書函通知各院及通識教育中心辦理99學

年度教學獎推薦申請事宜，惠請各單位於9月25日前將推薦名單彙送中心憑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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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本處教學資源中心於99年8月24日協同相關業務單位，完成中區區域教學資

源中心99學年度第1學期「跨校選課系統」課程資料表上傳事項，感謝各單位協

助。 

十七、本處教學資源中心於99年8月31日邀請中國醫藥大學吳聰能副校長及鐘景光

教務長蒞校進行教學卓越計畫業務交流。 

 

學生事務處 

一、本處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為建立學習預警及輔導機制，經於本（99）年8月12日

（四）下午1時30分在教學卓越研討室，邀集相關單位討論教務系統規劃配合事

項，由李玉君副學務長主持。 

二、為增進新生慧心（身心障礙）同學熟悉本校協助內容與方式，本處謹訂於99年9

月10日（五）11時在學生活動中心一樓多功能視聽室，舉辦慧心同學新生始業

座談會，將邀請新生慧心同學及家長、新生師長、輔導小組成員參加。 

三、為增進大一新生家長對本校各項資源的了解，並建立良好的親師互動關係，本處

謹訂於9月12日（日）下午1時至4時在體育健康中心1樓辦理親師座談會，截

至8月26日止，計有510位家長報名參加。 

四、本校99學年度第1學期各類學生學雜費減免申請，自99年6月8日起至99年8

月30日止，經統計目前已有287名同學申請，減免總金額為4,299,792元整。 

五、本處為使大一入學新生明瞭本校概況、熟悉校區環境，進而培養勵學奮發進取之

精神，特訂於99年9月13日（一）上午9時在體育健康中心舉辦新生入學輔導

始業式，敬請教務長、副教務長、學務長、副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

書、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計中中心主任、環安衛中心

主任、各研究中心主任、各系主任及大一導師參加，並務請於當日上午8時55分

至體育健康中心就座。本次新生入學輔導系列活動，包含三處簡介、交通安全、

心理測驗、生涯樹說明會、導師時間、各系課程地圖及選課說明、英文測驗及認

識校園環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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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為便於學生洽公或舉辦各項活動聯繫需要，本處副學務長室、諮商中心、課外組、

住服組、生輔組均已於暑假期間陸續搬遷至新學生活動中心辦公，繼續為師生服

務。 

七、由全台大學生組成的「大學學生權利調查評鑑小組」，日前共調查六十五所公私立

大學，分就學生自治、宿舍規範、學生權益、勞動權益、教育私有化、性別平等

和校規等面向進行評鑑，調查結果本校榮獲全國第三名。 

 

總務處 

一、配合政府實施無菸環境，本處事務組備有相關禁菸標示，各單位可至事務組索取

禁菸標示貼紙，配合張貼於室內公共場所所有出入口明顯位置。  

二、本校有關處罰學生違規停車之規定係依據本校車輛管理辦法第十一條：「汽車部份

違規處理費為新台幣300元整，機車部份違規處理費為新台幣100元整，妨礙交

通安全者得予以拖吊。」規定辦理，爰請各系所單位惠予多加宣導。 

三、本校「暨大圖文部」及「暨大中餐廳」經營合約期限均於99年7月31日屆滿，

業經99年8月2日及99年8月3日公開招商評選審查會議決議，暨大圖文部由

「昶鋒企業社」獲得簽約權；暨大中餐廳續由「稻香椿速食餐館」獲得簽約權，

兩家廠商皆於99年8月11日與本校完成簽約手續，目前營業場地刻正積極整理

中，至遲於99年9月13日（一）開始營業。 

四、為安排99學年度上學期兼任老師每週借住學人會館（一晚）事宜，煩請各系所於

99年9月10日前將有借住需求之兼任老師借用申請單附上相關證明文件（聘書、

課表）送本處保管組辦理；老師之住居所如位於中彰投地區，請勿提出申請。 

五、本校99年1至8月全校消耗文具用品，共計有 362人次領用，領用物品達15,118

件。 

六、本校99年1至7月財產增加減損，計不動產增加2件，機械設備增加335件、減

損361件，交通及運輸設備增加37件、減損41件，什項設備增加15,719件、減

損60件，無形資財增加30件、減損30件，非消耗品增加1,080件、減損1,146

件；財物增加部份經按照財物標準分類編號，財物標籤（扣除圖書部份15,622件）

共計印製1,58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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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一、國科會公開徵求2011年「杜聰明獎」，自2010年9月1日至9月30日止受理申

請，有意申請者，請於9月23日前至國科會線上完成申請，並將申請資料送交本

處學術發展組，俾於限期前函送國科會申請。相關訊息及申請表件請逕上國科會

網頁瀏覽下載。 

二、國科會公開徵求2011年「台菲雙邊科技合作計劃」申請案，即日起至2010年10

月30日止受理申請，有意申請者，請於10月23日前至國科會線上完成申請，俾

於限期前函送國科會申請。相關訊息及申請表件請逕上國科會網頁瀏覽下載。 

三、國科會100年度「人文及社會經典譯注計畫」，即日起至99年12月31日受理申

請，有意申請者，請於截止日前至國科會線上完成申請作業。相關訊息及申請表

件請逕上國科會網頁瀏覽下載。 

四、教育部（100）年度 1月至 6月「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學術研討會」，即日起

受理申請，有意申請者請於99年9月23日前備妥計畫書1式5份送本處學術發

展組，俾函送教育部申請。相關規定請逕至教育部網頁（網址：

http://www.edu.tw/files/budget/B0035/1012.doc）瀏覽下載。 

五、100年度「榮暨計畫」公開徵求中，有意申請者即日起可至線上（http://rg.vghtc.gov.tw）

執行計畫申請各項作業；惟本計畫線上系統另訂有上傳申請書時間（99年11月1

日至 11月 5日），申請者若於此時間點前於線上執行申請作業，請先以『暫存』

方式存檔，待99年11月1日至11月5日期間再執行『繳交送出』完成申請作業。

計畫相關訊息請至榮暨計畫網頁(http://research.ncnu.edu.tw/proj10/)瀏覽下載。 

六、本校「各級中心管理辦法」業經99年6月23日98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通過，

各院、系所有意申請設置中心者，請提具計畫書及設置要點，並於 99年 9月 30

日前完成程序後，逕送本處綜合企劃組，俾編排列入研究發展會議議程核備或審

議。前揭辦法及『中心設置計畫書』格式請至本處首頁瀏覽下載。 

七、本校擬與大陸地區華北水利水電學院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協議一案，業經本校第341

次行政會議通過，經以99年8月16日暨校研字第0990009525號函陳報教育部，

獲教育部99年8月20日台陸字第0990142486號函復同意在案，本處刻正安排簽

署協議中。 

八、申請使用本校中科創業育成中心授課之單位，如需取消原借用申請，務請於 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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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天前以書面方式提送本處推廣服務組，俾便安排各項行政事宜。若未如期取

消借用申請，則該次之場地使用費及該時段之工讀金歉難取消。 

九、本校推廣教育課程「學生期末問卷調查」e化系統已建置完成，將於99學年度開

始使用，請各開課單位屆時鼓勵學生使用該系統進行「期末問卷調查」。 

 

秘書室 

一、本校100年校務評鑑工作會議業於99年8月18日（三）下午1時召開，經決議

退請各單位重新撰寫該管評鑑指標內容，並務依高教評鑑中心評鑑指標要素表，

重新聚焦草擬內容，經主管審閱後送本室彙整。 

二、前揭會議並請計網中心協助建置評鑑內容之線上傳送與編修系統，另亦請計網中

心協助於本校全球資訊網首頁明顯位置處放置「校務評鑑」專區之網址連結。 

三、為使本校各項業務推動符合高教評鑑中心校評鑑要求之PDCA（Plan計畫、Do執

行、Check檢核、Action 行動）品質管理循環圈概念，本室近期將發函各單位，

要求依政府施政計畫模式推動本校各項業務。 

四、本室訂於 9 月 9 日（四）上午召開校慶活動規劃第 4 次協調會議，目前相關

活動大致確定，請各主、協辦單位積極辦理。 

五、本（99）年校慶（10月 7日）活動業經第 337次行政會議通過，移至 10月 9日

（六）辦理，並於100年4月5日補假，爰請全校師生同仁務必積極參加是日活

動，並請各單位協助宣導週知。 

六、第343次行政會議開會適逢9月22日中秋節放假一天，擬順延一周（9月29日）

召開，敬請各單位主管屆時配合出席與會。 

 

圖書館 

一、本館吳幼麟館長於8月9-13日應邀前往杭州參加北京方正阿帕比技術公司所舉行

的「2010中國字圖書館可持續發展研討會」，並於會中以「台灣暨南國際大學圖

書館電子書推廣服務經驗分享」為題發表演說。 

二、配合本館98年8月組織更名、業務整併，本館於99年8月24日完成工作手冊第

二版印製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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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修補圖資大樓外牆漏水之缺失，經洽請營繕組於8月24日-9月3日招商補強圖

資大樓北側、西側較易滲水處之防漏工程。 

四、武漢大學圖書館燕京偉館長暨基建管理部劉家旭部長等 6 人於 8 月 21日到館參

訪，由本館館員陪同導覽解說。 

五、為提升學生學習效果，本館援例提供「教授指定參考書」服務，業於8月26日檢

送99學年度第一學期「教授指定參考書」調查表乙份，送請各學院、系所查照惠

予轉知，請各系所教師視課程需要，於9月30日前踴躍提交圖書館課程指定參考

書單。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一、本中心辦理服務證及學生證更換為 RFID 悠遊卡相關事項如下： 

（一）悠遊卡差勤刷卡系統程式已開發完成，並先行採購一台差勤刷卡機安裝於新學

生活動中心二樓， 8月12日系統正式上線，同時提供測試臨時卡，供學務處

同仁使用。 

（二）學生證印製卡程式開發完成，自8月16日起印製舊生學生證，至8月26日止

已完成4,151張，新生學生證自8月30日起開始列印。 

二、本中心近期維護各項系統計有： 

（一）校務租屋資訊系統：修改為允許全校教職員工生皆可登入使用系統。 

（二）薪資管理系統：修改郵局轉帳及媒體輸出功能，增加轉帳明細編輯功能。 

（三）公文管理系統：修改「公文改分申請書」格式，增加「受文單位意見」欄位。 

三、本中心正進行數位學伴計畫夥伴大學合作案招標，將於9月7日進行開標事宜。 

四、研究生宿舍已於8月23日複驗點交完成，網路佈建工程自8月25日起正式開工。 

五、本中心與成功大學於8月10日至11日在本校027電腦教室共同舉辦弱點掃瞄課程

講習。 

六、本中心於8月13日至普台高中舉辦『高中職資訊安全宣導』活動。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一、本中心預定於本（99）年9月13日、14日18：00~21：30，分別在方形劇場及圓

形劇場，舉辦實驗場所新進教職員工生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包括：「一般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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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教育訓練」、「危害通識教育訓練」各一場次，相關資料已行文通知各系所並

於本中心網站公告相關訊息。 

二、本中心預定於本（99）年9月30日辦理本年度第2次實驗場所作業環境測定，8

月30日已函請電機系、土木系、應化系、生醫所、應光系等系所，請於9月17日

前回復所屬實驗場所符合作業環境測定項目俾憑辦理，定期建立使用化學藥品之實

驗場所環境品質資料。 

三、本中心預定於本（99）年9月29日上午11時30分，在行政會議室召開本（99）

年度第3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人事室 

一、為辦理本校99學年度第2學期教師升等（100年2月1日起資）及聘任案，請各

單位儘早作業，並將初審、複審通過後之各案，逕送本室簽陳校長，俾彙提99年

12月中旬校教評會審議。另各教學單位於辦理著作外審時，初審系級與複審院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務必請外審委員對於所提供之審查意見內容應明確化，避免委員

審查意見與最後評定成績不一致。 

二、本校申請99年「教育部補助未獲『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或『獎

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學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計畫書」案，業以99年

8月5日暨校人字第0990008681號函報送教育部審核中。 

三、為加強本校行政人員公務溝通與宣導能力、執行力與應變力，促進協調合作，面

對問題時能積極處理，具備危機應變能力，本室特規劃辦理『政策溝通宣導能力、

執行力、應變力暨公務倫理』訓練計畫，計分兩梯次辦理完竣，第一梯次計76人

次參加，第二梯次於99年8月17日（二）辦理，計有142人次參加。 

四、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修正發布「公務人員行政中立訓練數位學習注意事

項」，為落實公務人員行政中立理念，請多加利用專屬學習網站「文官e學院」所

開設之線上學習課程。 

五、行政院100年度施政計畫共同性目標「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與管理效能」之「推動

終身學習」指標衡量標準，頃修正為須達下列二項標準，方符合推動終身學習之

規定： 

（一）將公務人員平均學習時數、平均數位學習時數、與業務相關平均學習時數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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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該年度最低時數規定(目前為40小時)，並較前年度成長3%以上；或當年

度之平均學習時數達100小時以上。 

（二）當年度機關自行辦理或薦送參加其他機關辦理1日以上之中高階公務人員培

訓發展性質班別之中高階公務人員參訓人數達該機關之中高階公務人員總人

數40%以上。 

準此，籲請各單位同仁多加利用校內舉辦之研習活動或線上數位學習，養成終身

學習習慣，提升個人知識與工作技能。 

 

會計室 

一、截至99年7月底止，本校預算執行率規劃及執行事項： 

（一）經常收入部分，預算分配數 522,191千元，執行數 552,505千元，執行率

105.81%，詳如表會1-1【見第 32 頁】。 

（二）經常支出部分，預算分配數 614,014千元，執行數 690,672千元，執行率

112.48%，詳如表會2-1【見第 33 頁】。 

（三）資本支出部分，預算分配數114,740千元，執行數86,433千元，執行率75.33%。

其中重大工程預算分配數72,513千元，執行數60,847千元，執行率83.91%；

其他各項設備分配數 42,227千元，執行數 25,586千元，執行率 60.59%，進

度落後，詳如表會3-1【見第 34 頁】，請各單位加速執行，迅速辦理驗收結

案。 

另99年度資本門預算共同注意事項，若至當年9月底前仍尚未簽核動用之經費，

將予以收回學校統籌使用；9月底前簽准動用之經費於執行採購後之剩餘款則歸回

至各院、單位統籌使用。上揭預算執行表已上載於本室網頁，敬請上網（網址：

http://www.acc.ncnu.edu.tw/APSWEB/index.asp）參閱；另各單位預算執行情形，請

逕至本室網路請購系統查詢。 

二、教育部會計處99年7月27日基金81號通報略以，為提供主計長及監察院之資料

所需，就 96-98年度附屬單位預算中，查填對於或有負債及隱藏性負債之揭露情

形及其估計方式，本室已於7月28日回傳。 

三、教育部會計處99年7月29日基金83號通報略以，立法院審議99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事項，各國立大學通案決議共15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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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已於8月3日回傳辦理情形。 

四、教育部會計處99年8月2日基金85號通報略以，為應立法院預算中心辦理預算

及決算評估需要，請查填93-100年度5項自籌收入年度增減變動原因及未來改善

方式，本室已於8月4日回傳。 

五、教育部會計處99年8月2日基金86號通報略以，主計處為調查廣義社會福利支

出，查填「100及 99年大專校院提撥學雜費收入作為獎助學金調查表」，本室已

於8月2日回傳。 

六、教育部會計處99年8月3日基金88號通報略以，立法院預算中心為辦理大學校

院校務基金預算及決算評估作業，查填「98-100年專兼任教師人員、用人費用及

固定資產經費支用情況」，本室已於8月23日回傳。 

七、教育部會計處99年8月4日基金90號通報略以，為應立法院預算中心辦理98年

度決算暨100年度預算案評估需要，查填98年度及100年度招生考試經費之預決

算數，本室已於8月6日回傳。 

八、教育部會計處99年8月17日基金94號通報，通知各校印製100年度預算案預算

書並於8月23日送至立法院及教育部，本校已於規定期限內送達。 

九、截至99年8月26日止，本室共開立7,926張傳票，整理校務基金(含收支併列計

畫)收支原始憑證，共裝訂 68 冊，建教合作及補助計畫等收支原始憑證，共裝訂

44冊，計畫傳票共15冊。 

 

人文學院 

一、本院於99年8月11日（三）召開99學年度第1次院主管會議。 

二、本院為配合學校爭取頂尖一流大學研究中心計畫及100-101年教學卓越計畫，除

積極規劃設置「水沙連區域研究中心」外，並規劃設置國際社會服務學分學程、

公行系與社工系增設跨系非營利組織專班組別等。 

三、本院為積極規劃未來之發展，包括招生策略等，將召開人文學院願景營，藉以凝

聚共識。 

四、本院98學年度第2學期召開說明會，提及擬修正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9條，目

前刻正整理各系所之共識，並建立本院各系所教師提出升等的基本標準，俟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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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將循相關行政程序通過後實施。 

五、香港民主黨副主席單仲楷率該黨中央常務委員黃成智、狄志遠、莫兆麟、趙忠林

等一行20人於2010年8月21日上午10:30參訪本院公行系，由公行系梁錦文主

任、江大樹教授等人接待。雙方就我國的政治發展，尤其本年年底五都選舉，選

後對台海兩岸關係的發展、我國人民對ECFA的態度與其效應、台港兩地年輕選

民的政治取向等交換意見。該團表示未來將續與本校發展更為深入的合作關係；

並對本校校園之綠化與環保，印象深刻。 

六、本院歷史系與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當代中國研究基地，於2010年8月21日

至25日在本校人文學院人118會議廳共同舉辦「海峽兩岸近現代政經比較研究」

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學術交流，會後與會人員並參訪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史料

典藏重鎮）、大觀發電廠（日治時期日月潭第一發電廠）、車埕（運送建設日月

潭水力發電廠材料）、明潭發電廠（戰後利用日月潭第一、第二發電所水位所興

建）及日月潭水社堰堤等。 

 

教育學院 

一、本院張鈿富院長於99年9月5日至11日，應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邀請，前往中

國大陸北京、南京參加「兩岸學者學術論壇」主持並發表論文。 

二、本院比較教育學系將於9月18日假南投縣立營北國中舉辦「2010年高中職接待

家庭培訓活動」，邀請水里扶輪社青少年交換簡振林主委與水里商工洪明財校長進

行接待家庭經驗分享之主題演講。 

三、本院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自99年8月15日起移遷至教育學院 (綜合教學大樓A

棟二樓)，歡迎蒞臨指導。 

四、本院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吳明烈所長於99年8月8日至14日，帶領碩士專班

學生前往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閘北區健行學院及上海世界博覽會等相關標竿機

構與組織進行參訪與學術交流。 

五、本院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已於99年8月14日辦理「99年度所友會暨研究生學會聯

合大會」，與會人員有歷屆畢業研究生、在學碩博班學生、99學年度入學之新生

暨全體教師，活動內容包括輔諮所10年回顧，所友會理監事改選，畢業學長姐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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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經驗分享交流座談，並請蕭文所長擔任諮商專業發展座談會講師（與大師對

話），活動過程溫馨感人。 

六、本院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將於99年9月2日至4日舉辦「2010第二屆國際心理治

療研究學會台灣分會（TWSPR）國際學術研討會」，該次研討會將邀請Dr. Lynne 

E. Angus(國際心理治療研究學會理事長；加拿大約克大學心理學系教授)、Dr. 

Puncky P. Heppner(美國密蘇里大學教育、學校與諮商心理學系教授)、Dr. Takeshi 

Tamura(日本東京學藝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及Dr. Zipora Shechtman(以色列海法大

學諮商與人類發展學系教授)來台擔任主講人，在專業諮商的養成教育上，極具意

義，並提升本校國際化知名度。 

 

管理學院 

一、本院資管系將於99年9月15日至17日主辦99年度「台奧雙邊物連網安全合作

會議」，與會人員除本校外，尚包括奧地利葛拉茲大學（Graz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台灣科技大學、東吳大學，會中台奧雙邊學者將對議題做深入探討，

並向歐盟（EU）提出雙邊合作計畫。 

二、本院佘日新院長及EMBA 林霖執行長於9月15日至17日訪問華中科技大學管理

學院，除簽訂本院與華中科大管理學院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外，並洽談實質合作

項目。随後並與觀光系鄭健雄主任會合，出席浙江大學旅遊學院三十週年慶。 

 

科技學院 

一、本院與加拿大貴湖大學物理暨工程科學學院於99年8月6日簽訂雙方科學合作暨

人員交流備忘錄。 

二、本院資工系於8月11日邀請美國馬里蘭大學電機系張建褘教授蒞校演講「How to 

get your research work be published」。 

三、本院孫台平院長率系所主管於8月16-20日至澳門大學科技學院、廣州暨大理工

學院及香港理工大學進行學術交流。 

四、本院電機系張瑋元、資工系李文惠及莊耀棟獲國研院儀科中心錄取參與99年度研

究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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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 

一、本校陳建良教授獲評選委員推薦進入「教育部99年度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

複審 11位候選人之一，評選小組將於 9月至 10月中旬蒞本校進行複審（評選委

員與候選人及其受業學生面談），本中心將積極配合複審相關作業，以為本校爭取

通識教育之最高榮譽。 

二、本中心於99年8月18日召開9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課程委員會，審議本（99）

學年度起新制通識教育各科課程。鑑於各科課程大綱之課程目標撰寫方式不一，

教學進度內容詳盡程度不同，經決議請任課老師參考範本課綱，重新修正「課程

目標」（針對本校通識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以質化敘述或以量化呈現）及

「教學進度」（按每週進度、教學主題明訂每週參考書籍之章節、頁數，以及每

週評量方式或作業等），以期落實精緻課綱及新制通識教育課程之推動。 

三、本校體健中心於9月1日至9月10日試營運開放，各設施開放注意事項已公告學

校首頁。 

 

東南亞研究中心 

一、本中心每年4月、10月所發行的「台灣東南亞學刊」於日前通過「臺灣社會科學

引文索引」資料庫（TSSCI資料庫）第一階段審查。 

二、越南國家大學胡志明市人文社會科學大學越南與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Tran Dinh 

Lam博士於8月31日至本中心作學術交流訪問。 

三、本中心李美賢組長於8月13日出席內政部移民署外配基金專案審查會議。 

四、本中心嚴智宏組長為執行中央研究院亞太中心之計畫，於9月5日至15日前往越

南中部進行田野調查。 

 

語文教學研究中心 

一、991學期English Corner課程活動結合第39期推廣教育班課程，將自9月20日開始上

課，課程共計17週，預計於100年1月14日結束。課程活動安排如附表語1-1【見第 35 

頁】，歡迎學生及同仁踴躍參加！第39期英語角推廣教育班課程已開始招生(可中

途報名)，亦歡迎校外人士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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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首頁（今日英文）English Corner Podcast（http://mm.ncnu.edu.tw/）最新主題如

下:  

Episode English Title 中文主題中文主題中文主題中文主題 

143 Taiwan’s Susan Boyle 台灣的蘇珊波爾 

142 Current Events in April 四月趣事 

141 Dream Group Voice from Students 讀夢團體學生訪談  

140 Happy April 1st and Practical Jokes 愚人節快樂！ 

139 2010 2010 
138 Christmas Facts and Trivia 關於耶誕節… 

137 Advice Columns 4 建議專欄 

136 A Car Accident 交通事故 

三、982學期有30位學生登記選修「暑期進修英文（上）（下）課程」，419位學生登

記選修「991及992學期進修英文（上）（下）課程」。 

四、本中心將於9月13日（一）新生訓練系列活動當天下午3時40分至4時55分舉辦「99

學年度新生英文能力測驗」，該測驗成績結果將作為大一英文分班之依據。 

 

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一、本中心於8月4日協助金門建構方案排定下半年度之課程督導，8月18日確認金

門885專線訓練進度、課程和開線時間表。 

二、本中心於8月5日（四）與桃園縣家庭教育中心確認九月課程督導更改日程事宜。 

三、本中心沈慶鴻中心主任於8月26日（四）出席教育部家庭教育專業人員相關事宜

會議。 

四、本中心將於9月23日（四）在新竹縣辦理建構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北區個案

研討，另於9月24日（五）在台南縣辦理南區個案研討。 

 

師資培育中心 

一、本中心與北山國中合作，於99年7月至8月進行「99年度教育部推動師資生實

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活動圓滿結束。 

二、本中心楊洲松中心主任將於99月9月10日帶領本中心師生，參加教育部補助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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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99年度地方教育輔導成果發表會暨學科（領域）典範示例教學演示。 

三、本中心於99年9月13日（一）中午12:00在教學大樓B204教室，辦理99年教

育學程新生選課說明會，歡迎聆聽。 

四、本中心於99年9月20日辦理99學年度第一次實習教師返校座談暨師生說明會，

上午安排實習教師模擬考試，下午邀請畢業校友劉馨憶教師（台中縣成功國中）

及林佳教師（台南高工）分享教師甄選經驗與準備。 

五、本中心99年度教師甄選表現亮麗，共有14人考上正式教師，14人考上代理教師。 

 

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暨生計發展中心  

一、本中心與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預計於10月25日-27日合辦「霧社事件

八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及相關活動，業於7月29日在該校召開第1次籌備會

議。 

 

暨大附中 

一、本校本（99）年度錄取國立大學共 107人次，公私立大學合計 449人次，其中錄

取國立大學人次再創新高，錄取台大、成大等頂尖校系。 

二、本校於7月下旬獲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審核通過101年新興營建工程，匡列補助1.2

億元籌建「圖書教學資源大樓」，細部設計近期將送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預計

101年動工，102年完工使用。 

三、本校近期通過「99學年度第二期程高中優質化補助方案」評選，連續三年，每年

獲補助450萬元-500萬元。本學年度計獲460萬元補助，以推動「優質教學深耕

計畫」、「生涯探索鷹揚計畫」、「學生學術奔騰計畫」、「多元能力光譜計畫」與「拔

尖扶弱領航計畫」等5項子計畫。 

四、本校將於99年11月9日-10日辦理「全國高中教務主任會議」，屆時擬借用暨大

管理學院 3間中大型會議室，並安排 1小時暨大校園巡禮，感謝暨大長官的支持

與協助。 

 

參、報告案 

案 號：第 1 案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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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擬具「本院與日本早稻田大學教育‧總和科學學術院簽訂合作協議書、教師及

學生交流備忘錄中、日、英文版（草案）」，提請  備查。 

說 明： 

一、早稻田大學為日本大學中名列前茅的學校，目前大學部學生45,712人，研究

所學生計有8,094名，專任教師1,933人，兼任教師3,492，大學部師生比約

43.5。該校圖書館藏4,672千冊，較日本私立大學平均304千冊，或國立大學

平均1,053千冊，均高出許多，期刊雜誌種類更達49,834種，由此可知，其

師資、教學、研究資源非常豐富。總和科學學術院目前學生人數約為5,000人，

包括博士、碩士與學士三個學程，專任教師人數約200人。 

二、本校原已於民國95年與早稻田大學簽訂本協議合作書，當時主體為人文學院，

本（99）年2月教育學院已由人文學院分出，爰協議書主體擬更改為教育學

院，以利辦理續約事宜。 

三、檢附「本院與日本早稻田大學教育‧總和科學學術院簽訂合作協議書」暨「教

師及學生交流備忘錄」中、英、日文版各乙份，詳如附件報1-1至1-7 【見第 

36-42 頁】，請  卓參。 

決 議：同意備查。 

 

肆、討論事項 

案 號：第 1 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證製發及使用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審

議。 

說 明： 

一、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本校學生證自99學年度全面更換為悠遊卡式，僅空白卡片每張成本即達

100元，其他尚有印製耗材及製卡機折舊等成本，現行規定有關換發及第

一次補發收取之工本費100元，顯不敷所需，爰擬均酌予修正為150元。

（第6條、第7條） 

（二）第9條刪除「，修正時亦同」等文字。 

二、檢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證製發及使用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暨現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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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全文各1份，詳如附件案1-1至1-2【見第 43-44 頁】，請  卓參。 

決 議：通過。 

 

案 號：第 2 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第五點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99年8月24日本校「100-101年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校內初審會議決

議，為完備本校教師評鑑奨評議制度，爰擬增訂第五點第四款「教師評鑑結

果教學優良教師每週得核減授課時數一小時」之規定。 

二、檢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暨修正後

全文各1份，詳如附件案2-1至2-3【見第 45-47 頁】，請  卓參。 

決 議：修正通過。 

 

案 號：第 3 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學獎設置辦法」第二條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為強化教師評鑑結果，反應至教學優良教師之相關獎勵辦法及機制，以健全

本校教師獎評議機制，爰擬於第二條增列「教師評鑑教學績效特別優良」之

被推薦人身分條文。 

二、檢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學獎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暨修正後全文各1

份，詳如附件案3-1至3-2【見第 48-49 頁】，請  卓參。 

決 議：通過。 

 

案 號：第4 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備忘錄

中、英文版（草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於99年8月30日簽奉 校長准提本會議討論在案。 

二、本協議書如經行政會議通過，擬以通訊方式進行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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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本校與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備忘錄中、英文版草

案各1份，詳如附件案4-1至4-2【見第 50-51 頁】，請  卓參。 

決 議：通過。 

 

案 號：第5 案                                   提案單位：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案 由：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草案）」，

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為積極宣導及推動本校校園保護智慧財權相關工作，擬訂定本設置要點（草

案），作為本校規劃及辦理校園保護智慧財權相關活動之依據。 

二、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業已依據教育部90年5月1日台電字第

90055200號函成立，並依據教育部96年10月25日台訓(一)字第0960146849

號函及99年4月28日台高通字第0990059758號函修正公布之「校園保護智

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規劃及辦理本校校園保護智慧財權相關活動。 

三、本案業經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99年7月27日98學年度第2

學期第1次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草案總

說明及全文各1份，詳如附件案5-1至5-3【見第 52-54 頁】，請  卓參。 

決 議：修正通過。 

 

案 號：第6 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 由：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體育健康中心收費方式暨收費標準（草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鑑於政府財政收入日益拮据，教育部補助國立大學經費亦逐步縮減，為精簡

人力並結合民間資源，委由民間機構經營管理學校運動場館（即所謂OT）乃

成為政府鼓勵各校努力之方向。 

二、本校在此政策趨勢下，雖獲公共工程委員會補助207,648元整辦理OT前置作

業，進行先期規劃書作業，惟後續仍有報部核可、招商、公告等程序尚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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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在OT案未有結果前，為因應營運成本需求並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爰訂

定本草案，作為99學年度第1學期之收費標準。 

三、本草案業經99年8月24日本中心9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中心業務會議決

議通過在案。 

四、檢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體育健康中心收費方式暨收費標準」草案 1 份，詳

如附件案6-1至6-4【見第 55-58 頁】，請  卓參。 

決 議：修正通過。 

 

案 號：第 7 案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 由：本校「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規定」修正案，業經

教育部同意備查，提請  追認。 

說 明： 

一、本規定修正案係依教育部 99年6月23日台中(二)字第0990105948號函及

99年7月27日台中(二)字第0990126865號函修正，業經教育部 99年 8

月 19日台中(二)字第 0990142216號函同意備查。 

二、本修正案前經99年 8 月 4 日本中心 99學年度第 1 次中心會議通過

在案。 

三、檢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規定」修正條文對

照表暨修正後全文各 1 份，詳如附件案2-1至2-3 【見第 59-61 頁】，請   

卓參。 

決 議：同意追認。 

 

案 號：第8 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具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三條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因配合98至99年度「教育部補助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需成立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之專責單位，爰擬調整中心名稱，修改為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二、本案業經該中心於99年7月13日簽奉核可調整。並擬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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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會議審議。 

三、檢附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乙份，詳如附件案8-1【見第 62 頁】，

請  卓參。 

決 議：通過。 

 

案 號：第9 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為配合教育部函轉有關「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 

」乙案，研擬「本校教師彈性薪資試行辦法」草案及「本校教師彈性薪資暫行

要點」草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 99年 7月 30日院臺教字第 0990101117號函及教育部 99年 8月

17日台人（三）字第0990133004號函辦理。 

二、教育部前函請各公私立大專校院本大學自主精神，依行政程序自訂國內新聘

與現職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後實施，並報該部備查。 

三、本案涉及彈性薪資之涵義，擬分二部分因應措施處理： 

（一）第一部分以學校常態性人事費為基礎，實施教師之彈性薪資，本部分擬依

94年1月24日行政院院授人給第09400001001號函核定有關教師學術研

究費分級制之規定，研擬本校教師彈性薪資試行辦法草案。 

本辦法條文內容重點略以：  

1. 在不調整人事總經費，不增加政府公務預算負擔及不發生短絀之前提

下辦理。 

2. 彈性薪資係指教師按月支領學術研究費之分級給與，不包含本薪（年

功薪）、主管職務加給。 

3. 本校各級教師學術研究費之分級，應依教師評鑑結果調整之，教師評

鑑應至少三年辦理一次。 

4. 本校各級教師學術研究費共分 A+2、A+1、A、A-1、A-2 五級，每級

標準差距為15％。 

5. 本校各級教師學術研究費分級評定作業由各學院辦理，各學院每一級

人數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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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2級：15％ 

（2）A+1級：15％ 

（3）A 級：40％ 

（4）A-1級：15％ 

（5）A-2級：15％ 

6.  校長得視各學院之研究、教學、服務及輔導等整體績效，在適度範圍

內彈性調整各學院教師學術研究費各級之人數比例。 

7.  各級教師在未接受評鑑前，以支領A 等級學術研究費為原則，但新聘

教師如有特殊績效，得專案簽陳校長核准支領A 等級以上之學術研究

費。 

8.  本辦法試行三年，視其執行成效，再行決定是否續辦。 

（二）第二部分以獲得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或其它相關專案補助經費為基礎，實施

教師之彈性薪資，本部分擬依教育部 99 年 8 月 17 日台人（三）字第

0990133004號函，研擬本校教師彈性薪資暫行要點草案。 

本要點條文內容重點略以： 

1.  應在獲得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或其它相關專案補助經費之前提下辦理。 

2.  所稱彈性薪資係指除教師法定薪資外，每月增加一定數額之給與。 

3.  本校教師彈性薪資之給與每月新台幣5000元至10萬元，其額度由彈性

薪資審議小組決定之。 

4.  彈性薪資審議小組由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學務長、總務長、各學院

院長及人事室主任等組成，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5.  彈性薪資審議小組依據教師最近三年之研究、教學、服務及輔導之各項

表現及實際績效，符合所列情形之一者得發給彈性薪資。 

四、依前揭二種規定採「雙軌併行」制，提行政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備後實施。 

五、檢附本校教師彈性薪資試行辦法草案、本校教師彈性薪資暫行要點草案及教育

部相關規定，詳如附件案9-1至9-15【見第 63-77 頁】，請  審酌。 

決 議： 

一、本校教師薪資學術研究費應朝依據教師評鑑結果作彈性調整的方向推動，至

調整標準差距及人數比例等執行細節，希能傾聽更多教師同仁意見後再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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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爰本校教師彈性薪資試行辦法草案緩議，請人事室持續研議。 

二、另「本校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要點」修正通過。 

 

伍、臨時動議 

案 號：第1 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特殊優秀研究人才獎勵要點（草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為提升本校學術研究，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特依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99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徵求公告」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訂獎勵標準係依國科會學門專長處別（自然處、工程處、生物處、

人文處、科教處），就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等面向評估績效，評

估結果為績優者，推薦申請國科會補助。 

三、本要點共計七點，規範獎勵對象及人數、申請與審查程序、及經費來源等內

容。 

四、檢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特殊優秀研究人才獎勵要點」草案總說明、要點全

文及績效積分表，詳如附件臨案1-1至1-6【見第 78-83 頁】，請  卓參。 

決 議： 

一、修正通過。 

二、請研發長儘速召開審查委員會，研議申請表件研究表現說明、績效積分表，

及獎勵分配原則。 

 

陸、主席結論及提示事項 

一、請教務處再通知尚未繳交論文並完成離校手續碩、博士生，提醒須依限辦理及

相關規定，避免影響學生權益。另請系所主管協助提醒尚未致送成績的教師同

仁，務必儘速繳送。 

二、本校學生違規停車處罰規定，目前仍依93年行政會議通過之車輛管理辦法執行，

未來修正時，總務會議應邀請學生代表參與討論。另請各主管協助宣導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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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在校園內發生逆向停車等交通違規情事，以為表率。 

三、本校教職員服務證更換因尚有部分同仁未上傳照片資料而延宕，為避免後續困

擾，請人事室儘速通知催繳，務必在下週前將所有資料收齊印製。 

四、開學在即，請各單位做好開學相關準備工作，以迎接新生的到來。 

柒、散會（下午1時40分） 

 



 982授予博士學位未辦理離校名單

流水號流水號流水號流水號 證號證號證號證號 學號學號學號學號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學位學位學位學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0005533 0011 90103905 社工系(03) 林慧芬 F
社會政策與社會

工作博士

0005536 0014 95107905 教政系(07) 黃新發 M 教育學博士

0005539 0017 95212901 國企系(12) 梅筱珍 F 商學博士

0005542 0020 94321902 資工系(21) 周家德 M 工學博士

0005547 0025 94323908 電機系(23) 陳志成 M 工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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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 課號課號課號課號 班別班別班別班別 任課教師任課教師任課教師任課教師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982 50025 0 王鴻泰 史學導論(二)

982 930084 0 王鴻泰 歷史科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982 59076 e 王鴻泰 專業領域資料研讀（二）

982 59008 e 王鴻泰 研究與閱讀指導(下)

982 45019 d 林為正 獨立研究(二)

982 59008 h 林蘭芳 研究與閱讀指導(下)

982 59076 h 林蘭芳 專業領域資料研讀（二）

982 59025 0 邱仲麟 明清社會史專題

982 45019 c 畢樂仁 獨立研究(二)

982 275054 b 楊重熙 專題研究二

982 15125 0 鄧克銘 禪宗思想專題

982 59075 0 謝國興 臺灣社會史專題

982 40084 a 魏伯特 翻譯理論與習作一(下)

982982982982全班成績未送科目表全班成績未送科目表全班成績未送科目表全班成績未送科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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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表一表一表一

單位：千元

項   目
 預算數

A

累計預算

分配數

B

執行數

C

執行率%

D=C/B
備註

一、學雜費收入 236,326     117,895    111,773 94.81
98學年度新生報到

率下降及轉學考人

數減少

二、建教合作收入 138,082     74,790     101,870 136.21

三、推廣教育收入 4,432       2,399      2,539 105.84

四、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536,626     268,313    268,313 100.00

五、其他補助收入 63,531      29,376     37,062 126.16

六、雜項業務收入 9,355       8,198      5,611 68.44

碩士班入學考試報

名人數減少，致收

入減少，業務單位

業已加強招生宣導

，如：成立校友團

返校介紹系所特色

…等。

七、利息收入 1,500       875        1,886 215.54

八、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36,788      19,190     19,590 102.08

九、受贈收入 500         287        2,092 728.92

十、違規罰款收入 250         140        615 439.29

十一、雜項收入 1,252       728        1,154 158.52

合計 1,028,642   522,191    552,505   105.81

經常收入執行情形表經常收入執行情形表經常收入執行情形表經常收入執行情形表
99999999年年年年7777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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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表二表二表二

單位：千元

項   目
 預算數

A

累計預算

分配數

B

執行數

C

執行率%

D=C/B
備註

一、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627,018      377,748 430,415 113.94

二、管理及總務費用 173,104      101,802 98,350 96.61

三、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49,000       28,498 20,734 72.76

1.新生獎學金需俟

99學年度開學才申

辦及上半年學生申

請急難救助金及清

寒學生之工讀金支

出較預估數低,業

務單位將評估清寒

相關作業,以落實

執行照顧清寒學生

之本意。

2.7月份之工讀費

及清寒獎助學金尚

未辦理報銷。

四、其他業務費用 7,016        6,148 3,578 58.20

碩士班入學考試報

名人數減少，致收

入減少，支出亦相

對減少。

五、業務外費用 39,114       22,180 33,870 152.71

六、建教合作成本 129,095      75,172 101,314 134.78

七、推廣教育成本 4,295        2,466 2,411 97.77

合計 1,028,642    614,014    690,672  112.48

備註：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行數超前主要係因水電費、電腦硬、軟體租  金及使用費及計時計件酬金

  等費用執行數超前所致。

經常支出執行情形表經常支出執行情形表經常支出執行情形表經常支出執行情形表
99999999年年年年7777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會2-1  33



表三表三表三表三

項   目
 可用預算數

A

累計預算

分配數

B

執行數

(含應付數)

C

執行率%

D=C/B

一、房屋及建築 191,996    72,513  60,847   83.91

　1.體育健康中心新建工程 37,260     5,530 1,000 18.09

　2.學生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12,839     9,009 2,849 31.63

　3.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 73,507     55,974 55,974 100.00

　4.教職員宿舍新建工程 68,390     2,000 393 0.00

　5.其他零星工程 -        0 630 0.00

二、機械設備 60,303     28,236 12,799 45.33

三、交通及運輪設備 1,036      372 404 108.60

四、什項設備 26,812     13,619 12,383 90.92

合計 280,147    114,740 86,433   75.33

註：本表執行率包含國庫補助、計畫經費及學校自籌經費之執行情形。

資本支出執行情形表資本支出執行情形表資本支出執行情形表資本支出執行情形表
99999999年年年年7777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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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證製發及使用規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證製發及使用規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證製發及使用規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證製發及使用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六條  學生證如因污損不

堪使用時，應填具換發申

請書，經相關單位核章後

，連同舊證、工本費壹佰

伍拾伍拾伍拾伍拾元繳費證明及最近二

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張

，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換

發新證。 

第六條  學生證如因污損不

堪使用時，應填具換發申

請書，經相關單位核章後

，連同舊證、工本費壹佰

元繳費證明及最近二吋正

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張，向

教務處註冊組申請換發新

證。 

因學生證全面更換為悠遊卡

，製作成本增加，換發工本

費修正為壹佰伍拾元。 

第七條  學生證如因故遺失

，應填具補發申請書，經

相關單位核章後，連同工

本費繳費證明及最近二吋

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張，

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補發

新證。 

學生證遺失補發工本

費如下：第一次補發壹佰

伍拾伍拾伍拾伍拾元、第二次補發參佰

元、第三次補發伍佰元，

第四次以後補發每次壹仟

元。 

第七條  學生證如因故遺失

，應填具補發申請書，經

相關單位核章後，連同工

本費繳費證明及最近二吋

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張，

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補發

新證。 

學生證遺失補發工本

費如下：第一次補發壹佰

元、第二次補發參佰元、

第三次補發伍佰元，第四

次以後補發每次壹仟元。 

 

因學生證全面更換為悠遊卡

，製作成本增加，第一次補

發工本費修正為壹佰伍拾元

。 

第九條  本規則經行政會議

通過後實施。 

第九條  本規則經行政會議

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 

刪除「修正時亦同」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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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證製發及使用規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證製發及使用規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證製發及使用規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證製發及使用規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本校第一三三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學生證之製發及使用，依本規則辦理。 

 

第二條  本校新生完成註冊手續者，由教務處核發學生證，作為學生身分證明 

        之用。 

 

第三條  本校學生每學期開始上課後，應持學生證至教務處註冊組加蓋「註冊」 

        章；未加蓋者，以不在學論。 

 

第四條  學生畢業、退學或休學離校時，應將學生證繳回教務處註冊組註銷或 

        保管。若有遺失之情形，應依第七條之規定申請補發；但畢業或退學 

        者，完成補發申請手續後，不再核發新證。 

 

第五條  學生證不得轉借他人或作其他不正當使用，亦不得塗改、偽造或變造， 

        違者無效並應移送法辦。 

 

第六條  學生證如因污損不堪使用時，應填具換發申請書，經相關單位核章後， 

        連同舊證、工本費壹佰元繳費證明及最近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張， 

        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換發新證。 

 

第七條  學生證如因故遺失，應填具補發申請書，經相關單位核章後，連同工 

        本費繳費證明及最近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張，向教務處註冊組申 

        請補發新證。 

        學生證遺失補發工本費如下：第一次補發壹佰元、第二次補發參佰元、 

        第三次補發伍佰元，第四次以後補發每次壹仟元。 

 

第八條  教務處註冊組辦理學生證補、換發之作業時間均為七天。 

 

第九條  本規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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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五、專任教師未達基本授課時

數者，得以下列方式折抵不

足時數，不列入超支鐘點計

算，且折抵後每週至少需授

課五學時（實授鐘點）。其

中第二至五五五五款每學期合計

至多折抵二小時。  

    

(一)新進教師經所屬系、所、

學位學程會議通過，最初

二年每週得核減授課時數

二小時，惟不得於他校兼

課。 

 

（二）每個實驗室可核減授課

時二小時。 

 

(三)執行教育部、國科會、其

他相關單位委辦或補助之

各項研究計畫案，主持人

每案每週得核減授課時數

一小時。 

 

﹙﹙﹙﹙四四四四﹚﹚﹚﹚教師評鑑結果教學優良教師評鑑結果教學優良教師評鑑結果教學優良教師評鑑結果教學優良

教教教教師每週得核減授課時師每週得核減授課時師每週得核減授課時師每週得核減授課時

數一小時數一小時數一小時數一小時。。。。    

 

﹙五﹚教學評量結果未達標準

之教師得經系所同意，於

後續追蹤輔導期間每週減

授至多一小時。 

 

五、專任教師未達基本授課時

數者，得以下列方式折抵不

足時數，不列入超支鐘點計

算，且折抵後每週至少需授

課五學時（實授鐘點）。其

中第二至四四四四款每學期合計

至多折抵二小時。 

 

(一)新進教師經所屬系、所、

學位學程會議通過，最初

二年每週得核減授課時

數二小時，惟不得於他校

兼課。 

 

（二）每個實驗室可核減授課

時二小時。 

 

(三)執行教育部、國科會、其

他相關單位委辦或補助

之各項研究計畫案，主持

人每案每週得核減授課

時數一小時。 

 

 

 

 

 

﹙四﹚教學評量結果未達標準

之教師得經系所同意，於

後續追蹤輔導期間每週

減授至多一小時。 

1.依據 99年 8月 24日本校

「100-101 年教育部教學卓

越計畫」校內初審會議決

議，修訂第五點條文。其中

第二至五款每學期合計至

多折抵二小時。 

 

 

 

 

 

 

 

 

 

 

 

 

 

 

 

2.增訂第四款。依據 99 年 8

月 24 日本校「100-101 年

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校

內初審會議決議，為完備

本校教師評鑑奨評議制

度，增訂教師評鑑結果教

學優良教師每週得核減授

課時數一小時之規定。 

3.款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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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    
中華民國 86年 9 月 11 日八十六學年度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辦法 

中華民國 87年 9 月 30日八十七學年度第二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87年 11月 18日八十七學年度第三次教務會議修正為要點 

中華民國 87年 12 月 3 日本校第九十三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88年 1 月 7 日教育部台(88)高(二)字第 87151399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90年 5 月 10日本校第一四八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0年 6 月 12日教育部台(90)高(二)字第 90078987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95年 1 月 18日本校第二四三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年 3 月 31日台高(二)字第 0950037060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95年 10 月 25 日本校第二五八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年 11月 22日本校第二六○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年 12 月 20 日本校第二六二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年 4 月 4 日本校第二六八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年 2 月 3 日本校第三三 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年 6 月 23日本校第三三九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年 9 月 8 日本校第三四二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要點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訂定。 

二、本校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

點辦理。 

三、本校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為教授八小時、副教授九小時、助理教授九

小時、講師十小時，授課未滿基本時數者，依本要點之規定抵減，抵減後仍

授課時數不足，應於次一學期增開課程補足，且不另發給超支鐘點費。 

四、專任教師兼學術行政職務者，得核減其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如下： 

(一)副校長、教務長、副教務長、學務長、副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主

任祕書、圖書館館長、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心主任、環安衛中心中心主

任、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核減四小時。附中校長核減四

小時為原則，必要時得經專案簽准調整，每週授課時數至少二小時，惟

應排除超支鐘點計算。 

(二)教務處組長（主任）、學務處組長（主任）、總務處組長、研發處組長、

圖書館組長、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組長、通識教育中心組長、環安衛中心

組長核減四小時。 

(三)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中

心主任、語文教學研究中心中心主任、東南亞研究中心中心主任、原住

民族文化教育暨生計發展中心中心主任核減三小時。 

(四)師資培育中心組長、家庭教育研究中心組長、語文教學研究中心組長、

東南亞研究中心組長、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暨生計發展中心組長核減二小

時。 

(五)兼任多項行政工作，核減時數得合併計算，惟合計至多核減四小時。 

五、專任教師未達基本授課時數者，得以下列方式折抵不足時數，不列入超支鐘

點計算，且折抵後每週至少需授課五學時（實授鐘點）。其中第二至五款每

學期合計至多折抵二小時。 

(一) 新進教師經所屬系、所、學位學程會議通過，最初二年每週得核減授課

時數二小時，惟不得於他校兼課。 

(二) 每個實驗室可核減授課時數二小時。 

(三) 執行教育部、國科會、其他相關單位委辦或補助之各項研究計畫案，主

持人每案每週得核減授課時數一小時。 

(四) 教師評鑑結果教學優良教師每週得核減授課時數一小時。 

(五) 教學評量或教師評鑑結果未達標準之教師得經系所同意，於後續追蹤輔

導期間每週減授至多一小時。 

案 2-2  46 



六、各課程時數核計原則： 

(一)正課按課程時間表所列時數計算;實習或實驗課程須任課教師親自到場

指導，按課表所列時數計算，每位教師至多核計三小時，若由助教或助

理負責時，該時數不得列入教師授課時數計算。 

(二)安排校內外學者演講所開設之專題討論或相同性質課程，以該課程時數

分配給策劃課程之教師，惟不得重複支領教師鐘點費。 

(三)開設指導學生論文寫作之獨立研究或相同性質課程，不計算授課時數，

但依指導學生人數計算：每位學生得核計半小時，且學士班至多核計一

小時、碩士班及博士班至多合計三小時，總計毎位教師至多合計三小時。 

(四)教育學程教育實習指導教師之指導時數，輔導六人以下核計一小時;七-

十二人核計二小時;十三-十八人核計三小時，但仍需受每人每週不得超

支四小時之限制。 

(五)配合學校發展進行創新教學計畫，所授課程經校長核定得以 1.5 倍核

計。 

(六)外文系以外課程以全英語授課者，授課時數得以 1.5 倍核計。 

(七)修課人數超過 75 人，授課時數以 1.5 倍核計。修課人數超過 125 人，

授課時數以 2 倍核計。 

(八)接受校外機關或單位補助教師課程鐘點費、主持費或演講費之課程，不

得重複報領本校之超支鐘點費，惟仍可計入教師之基本授課時數。 

(九)兼任教師所開課程如未達開課人數，應自選課確定後停開，其停開前已

授課之鐘點費仍應支付;如係專任教師所開，得繼續開課，但不列入超

支鐘點計算。各類課程(不包括指導學生論文寫作之獨立研究或相同性

質課程)開課人數標準：學士班課程總修課人數八人，碩士班課程總修

課人數四人，博士班總修課人數二人，以加退選後人數(含校際選課學

生)計算。 

    研究所博士班當學年度註冊人數三人以下，碩士班當學年度註冊人數十

二人以下，得簽請校長核准不受前項第九款開課人數標準之限制。 

七、教師開授暑期課程，其核計規定如下： 

﹙一﹚第一類課程：教師暑期授課不支鐘點費，但得計入當學年度第二學期

或次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每週授課時數內。 

﹙二﹚第二類課程： 

1.已滿足基本授課時數者，其暑期授課依夜間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

準發給，並不計入學期應授時數。 

2.基本授課時數不足者，則依開授第一類課程模式核計鐘點。 

八、授課時數超過基本授課時數時，超出之時數可報領超支鐘點費，但最多以四

小時為限。專任教師超支鐘點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依實際授課時數核實支

給。 

九、專任教師請假依教師請假規則辦理，並應以自行補課為原則，如請連續長假

自行補課確有困難，須聘請代課教師，其代課及超支鐘點每週合計不得超過

四小時。 

    兼任教師應依聘約授課，因故無法授課，應自行調課補課。 

十、專任教師在校外兼課，應由其兼課學校先商得本校同意，校內超支鐘點及校

外兼課鐘點各計每週不得超過四小時。 

十一、系、所、學位學程如連續二學年有二名（含）以上教師授課不足，不得再

行聘任新教師，須俟授課時數補足後之次學年起，方得再行聘任新教師。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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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學獎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修正條文修正條文修正條文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現行條文現行條文現行條文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第 

二 

條 

本教學獎分「教學貢獻獎」及「教

學績優獎」，每學年舉辦一次。凡

在本校任教滿 2 年(含)以上之專任

教師，教師評鑑教學績效特別優良

，熱心教學及指導學生學業卓有成

效，堪為表率者，得推薦為教學貢

獻獎及教學績優獎候選人。 

本教學獎分「教學貢獻獎」及「教

學績優獎」，每學年舉辦一次。凡

在本校任教滿 2 年(含)以上之專任

教師，熱心教學及指導學生學業卓

有成效，堪為表率者，得推薦為教

學貢獻獎及教學績優獎候選人。 

為配合本校「教師評鑑辦

法」及「傑出教師獎勵辦

法」之修訂，擬正名本校

教學獎之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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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學獎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學獎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學獎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學獎設置辦法設置辦法設置辦法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94 年 8 月 17 日第 233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2 月 15 日第 24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9 月 9 日第 32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9 月 8 日第 34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為提升本校教學品質，鼓勵教師專心致力於教學，特設置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

學獎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    本教學獎分「教學貢獻獎」及「教學績優獎」，每學年舉辦一次。凡在本校任

教滿 2 年(含)以上之專任教師，教師評鑑教學績效特別優良，熱心教學及指導學

生學業卓有成效，堪為表率者，得推薦為教學貢獻獎及教學績優獎候選人。 

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 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於每年 9 月 25 日前完成推薦，推薦申請書請至教學資源

中心網頁下載，有關評選方式以及評選標準等事宜由各院 ( 中心 ) 自行訂定，

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教學資源中心受理各院及通識教育中心推薦後，轉呈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決

定獲獎名單。 

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 教學貢獻獎名額各院及通識教育中心(含支援通識教育課程之各院專任教師)各

若干名，教學績優獎名額各院及通識教育中心各若干名。 

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 教學貢獻獎及教學績優獎獲獎者由校長頒發獎狀與獎金，教學貢獻獎獎金每名

新台幣 5 萬元，教學績優獎獎金每名新台幣 2 萬元。 

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 獲獎教師須提出教學心得 1 篇，並協助本校教學卓越計畫擔任種籽教師，參與

教學資源中心策劃之系列活動。 

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 凡得教學獎之教師，於得獎後的次一年不得再列為本教學獎之候選人。榮獲 3

次教學獎之教師，由學校頒給榮譽教學獎牌，以後不再為本獎之獎勵對象。 

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 獎勵經費來源為「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款收支管理要點」第二點所訂自籌款收入

或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款支應。 

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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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與與與與    

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學術合作學術合作學術合作學術合作備忘錄備忘錄備忘錄備忘錄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一致同意，互惠的學術

交流合作有利於促進彼此發展，雙方應尋求共通的研究興趣與合作領域。爰

此，雙方簽訂本合作備忘錄，期能提升彼此學術水準，藉由更多接觸交流深化

相互了解與合作。 

1. 本合作備忘錄所稱學術合作項目涵蓋下列具體可行之領域： 

(1) 確認學術交流與合作的機會； 

(2) 互助籌辦專家研討、學術會議及專題研討會； 

(3) 促進雙方正式人員的互訪，發展合作機制並擴大合作領域； 

(4) 確認其他形式之合作機會。 

2. 上述學術合作項目之執行細節，應逐項議定並經雙方同意。 

3. 本合作備忘錄自雙方代表簽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為三年；期滿後得評估

是否延長期限。任何一方得終止本協議，惟須於合作備忘錄終止生效前六個

月以書面致送對方；任一方均無須負擔因協議終止造成對方的財務或其他損

失。然而，雙方應確保所有進行中之交流活動能夠圓滿完成。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 

                               
 
------------------------                              ------------------------- 

校長 許和鈞 校長 Tatsuo Hatta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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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for  

Academic Collaboration 
between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GRIPS), Japan 
and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NCNU), Taiwan (R.O.C.) 
 
Whereas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GRIPS), located 
in Tokyo, Japan and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NCNU), located in 
Puli, Taiwan (R.O.C.), share the idea that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would benefit both 
institutions and would enhance their development; 
 
Whereas both institutions wish to seek areas of common intellectual interest and potential 
collaboration; 
  
Therefore, GRIPS and NCNU agree to adopt this MOU in order to promot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designed to enrich the intellectual environment of both institutions and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contact and exchange among individuals that would lead to foster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llaboration. 
 
1. The parties regard the following areas of cooperation in particular as desirable and feasible: 
 

a. Identify opportunities for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llaboration; 
b. Mutual assistance in the preparation of seminars, conferences and workshops; 
c. Facilitate visits by authorized officials from each university in order to develop 

cooperative mechanisms and to expand areas of cooperation; 
d. Identify opportunities for other forms of cooperation. 

 
2. Both institutes agree that detailed terms and conditions that would ensue in pursuing the 

activity identified above will be separately determined and agreed upon by the two parties.   
 
3. This MOU will take effect from the date it is signed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wo parties.  

It will remain valid for a period of 3 years, and may be continued thereafter after suitable 
review and agreement.  Either party may terminate the MOU by giving written notice to the 
other party six months in advance.  Once terminated, neither party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ny losses, financial or otherwise, which the other party may suffer.  However, both parties 
will ensure that all activities in progress are allowed to complete successfully.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for Policy Studies                                 
 
Tatsuo Hatta Her-Jiun Sheu 
President President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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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草案草案草案草案))))總說明總說明總說明總說明    

為積極宣導及推動本校校園保護智慧財權相關工作，擬定本設置要點(草

案)，作為本校規劃及辦理校園保護智慧財權相關活動之依據。 

本設置要點草案共計五條，各條文重點臚列如下： 

一、 明訂本小組成立之目的。(第一條) 

二、 明訂本小組之任務。(第二條) 

三、 明訂本小組之成員。(第三條) 

四、 明訂本小組之會議召開。(第四條) 

五、 明訂本要點之實施程序。(第五條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草案草案草案草案))))說明對照表說明對照表說明對照表說明對照表    

條文內容 說明 

第一條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為積極宣導及推動校園

保護智慧財權工作，特設置保護智慧財產權

宣導及執行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明訂本小組成立之目的。 

第二條 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規劃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之宣導

及活動。 

(二)宣導校園合法利用軟體、圖書及影音等

著作。 

(三)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之規

劃、推動及監督。 

明訂本小組之任務。 

第三條 本小組置委員若干人，由校長、主任秘書、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

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人事室

主任、學生會會長及研究生協會會長組成，

校長為召集人並為會議主席，置執行秘書一

人，由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心主任兼任之。 

明訂本小組之成員。 

1.本小組係依據教育部90年 5月 1日

台電字第 90055200 號函成立，成員

經校長批示由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

長、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教務

長為召集人。 

2.另依本小組 96 年 6 月 12 日會議決

議，新增研發長及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擔任委員。 

3.又本小組 97 年 10 月 9 日會議決議

之「大專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

行動方案執行」各單位分工一覽表

中含人事室，擬新增人事室主任為

小組委員，以利相關細項之執行。 

4.依據教育部 98 年 3 月 25 日台高

(四)字第 0980044817P 號函，旨揭

小組召集人應由校長或副校長層級

擔任。 

5.依據教育部 99 年 4 月 28 日台高通

字第 0990059758 號函修正公布之

「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

案」，旨揭小組委員應納入學生代

表。 

6.又本小組99年 7月 27日 98學年度

第 2 學期第 1 次會議決議新增各院

院長擔任委員，以利本校教學單位

推動及執行保護智慧財產權相關工

作，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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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網路中心主任兼任之。 

第四條 本小組每學期應至少召開會議一次，開會時

得邀請相關單位人員列席。 

明訂本小組每學期應至少召開會議一

次，以審議本校該學期「大專校院校

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執行自評

表」之執行成果，並規劃下一個學期

之相關活動。 

第五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明訂本要點之實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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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體育健康中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體育健康中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體育健康中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體育健康中心收費方式暨收費標準收費方式暨收費標準收費方式暨收費標準收費方式暨收費標準」」」」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隨著政府財政日益拮据，教育部補助國立大學經費亦逐步縮減。為精簡人

力並結合民間資源，達成雙贏之合作夥伴關係，委由民間機構經營管理學校運

動場館（即所謂 OT）乃成為政府鼓勵方向。本校在此政策趨勢下，刻正進行

先期規劃書作業，後續仍有報部核可、招商、公告等程序待完成。 

 

二二二二、、、、營運政策規劃營運政策規劃營運政策規劃營運政策規劃    

    為擴大本校體育健康中心之服務產值，促進本校教職員工生身心健全發

展，並強化學校與社區關係，本中心 OT 前之營運政策規劃，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服務對象    

1.校內教職員工生。 

         2.大埔里地區中、小學學生。 

（二）服務定位與經營策略 

1.以教育訓練為主，並提供校內人員休閒運動場所。 

         2.訂定開放時間提供校內人員使用。 

         3.提供大埔里地區中、小學學生游泳課程使用。 

         4.開設游泳推廣教育課程。 

（三）校內服務方式與內容 

1.訂定收費標準以使用者付費之方式辦理，校內人員以會員制、 

           票券、及單次計費並行。 

         2.付費使用設施目前僅止於游泳館和健身中心。 

（四）校外服務方式與內容 

1.提供大埔里地區中、小學學生游泳課程使用，以計人計次方式 

             收費。 

         2.開設游泳推廣教育課程，課程內容與費用另定。 

    

三三三三、、、、收費方式收費方式收費方式收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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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OT 營運方式確定前，為因應營運成本需求並基於使用者付費原

則，99 學年度第 1學期將採「會員制、票券、及單次計費並行」方

式收費，並自 99 年 9月 13 日起實施。 

 

四四四四、、、、收費標準收費標準收費標準收費標準 

   (一)會員制：校內會員 

    1.校內會員資格指本校學士班學生、研究所學生、外國短期進修學

生、本校（（（（含暨大附中含暨大附中含暨大附中含暨大附中））））在職及退休教職員工、教職員工之眷屬

及在職專班、推廣教育、學分班、EMBA 等學生和畢業校友，並依

會員收費標準繳交應繳費用者。    

2.會員憑會員卡使用設施；會員卡若遺失或損壞需申請補發者，應繳

納補發工本費 100 元。    

3.會員卡不得借予他人使用，一經發現得停止其使用權力。    

4.使用設施限游泳館與健身房。 

5.未加入會員者依單次與票券制收費標準作業。    

6.會員收費標準如表一。    

 

表一 會員收費標準        單位：元/每學期 

對象 收費金額 備註 

A 
學士班、研究所學生、

外國短期進修學生 
1,200 低收入戶者每人每學期收費 600 元 

B 在職及退休教職員工 1,500  

C 教職員工眷屬 2,000  

 

 

D 

 

 

1.在職專班學生 

2.推廣教育學生 

3.學分班學生 

4.EMBA 學生 

5.畢業校友 

2,500  

   

 (二)單次與票券制：校內人員與校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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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校內人員若未加入會員者適用本項收費標準。 

       2.兒童票指國小（含）以下兒童。 

       3.中小學學生至本校實施游泳教學，每人每次之收費比照校內人員兒 

         童票之單次費用 50 元。 

       4.單次與票券制收費標準如表二。 

 

表二 單次與票券制收費標準        單位：元 

校內人員 校外人士           收費別 

設施項目 單次 票券 單次 票券 
備註 

全票 75 600 150 1,200 

游泳館 

兒童票 50 400 100 800 

健身中心 50 400 100 800 

1.票券每本 10 張，可使

用 10 次。 

2.票券以單次使用費用

之 8折優惠。 

3.票券可多人合購使

用。 

 

   (三)注意事項 

       1.請依照設施開放時間使用，開放時間以現場公告為準。 

       2.使用者請遵守現場公告之使用規定。 

       3.水療池乃依成人規格設計，基於安全考量禁止國小（含）以下兒童 

         使用水療池，僅限使用水中運動池。 

       4.身高 140 公分以下兒童需有成人陪同始可使用游泳池。 

       5.基於安全考量，國小（含）以下兒童禁止使用健身中心。 

 

   (四)繳費方式 

       1.會員制 

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應繳費用後，憑繳費證明並攜帶相關證件（學

生證、教職員工證等）及一吋相片 1張，至體育健康中心辦理會員卡。 

       2.票券制 

至本校出納組繳納應繳費用後，憑繳費證明並攜帶相關證件至體

育健康中心領取票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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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單次入場者於體育健康中心現場繳費。 

 

   (五)使用期限定義 

       1.會員制以加入會員當學期為限。會員制可於設施開放時間內不限次 

         數使用。 

       2.票券制之使用以當學期截止日為使用期限，每張票券限用一次。 

       3.學期期間： 

         (1)上學期：每年 8月 1日起至隔年 1月 31 日止。 

         (2)下學期：每年 2月 1日起至同年 7月 31 日止。 

       4.單次入場者僅限單次進出。 

 

   (六)設施使用時間 

       1.各項運動設施依其使用規定訂定使用時間。 

       2.使用優先順序為： 

         (1)正式體育課程。 

         (2)全校性活動。 

         (3)校級學生運動代表隊訓練。 

         (4)校級教職員工生運動性社團活動。 

         (5)各項運動設施在使用時間內，除上述使用順序外另定開放時間。  

 

五、本收費方式及收費標準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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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規定修正對照表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規定修正對照表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規定修正對照表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六、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之甄審程序，包括： 

(一)初審: 由師資培育中心辦理，採筆試及

口試，筆試成績佔總成績百分之七十，

口試成績佔總成績百分之三十。外文系

所學生通過相當全民英檢中高級者及一

般生通過相當全民英檢中級者，於報名

甄選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加計總成績

三分。原住民籍學生參加教育學程甄

試，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百分之二

十五，其名額採外加方式，每班最多三

人，考試成績未經降低錄取分數已達一

般錄取標準者，不占上開外加名額。 

 

 

 

（二）複審: 由甄審委員會辦理。原則上，

每年由甄審委員會參考未來中等學校師

資之供需狀況，規劃各系所名額。若當

年無中等學校師資供需狀況之具體資料

可供參考時，則以有學生到考之獨立系

所以至少錄取一名為原則，有碩博士班

之學系以至少錄取二名(系所各一名)為

原則。若當年名額不足分配時，依上述

原則之成績擇優錄取；若依上述原則錄

取後仍有餘額時，由甄審委員會依其餘

學生初審總成績排序錄取。初審總成績

相同者，以筆試成績高者為優先；若再

相同時，則由師資培育中心公開抽籤決

定。 

（三）總成績最低錄取標準為六十分總成績最低錄取標準為六十分總成績最低錄取標準為六十分總成績最低錄取標準為六十分，，，，並得並得並得並得

以不足額方式錄取以不足額方式錄取以不足額方式錄取以不足額方式錄取。備取名單依初審總

成績高低排列，若有同分情形則依前述

正取名單決定程序辦理。 

六、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之甄審程序，包括： 

(一)初審: 由師資培育中心辦理，採筆試及

口試，筆試成績佔總成績百分之七

十，口試成績佔總成績百分之三十，

總成績最低錄取標準為六十分，並得

以不足額方式錄取。外文系所學生通

過相當全民英檢中高級者及一般生通

過相當全民英檢中級者，於報名甄選

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加計總成績三

分。原住民籍學生參加教育學程甄

試，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百分之

二十五，其名額採外加方式，每班最

多三人，考試成績未經降低錄取分數

已達一般錄取標準者，不占上開外加

名額。 

（二）複審: 由甄審委員會辦理。原則上，

每年由甄審委員會參考未來中等學校

師資之供需狀況，規劃各系所名額。

若當年無中等學校師資供需狀況之具

體資料可供參考時，則以有學生到考

之獨立系所以至少錄取一名為原則，

有碩博士班之學系以至少錄取二名

(系所各一名)為原則。若當年名額不

足分配時，依上述原則之成績擇優錄

取；若依上述原則錄取後仍有餘額

時，由甄審委員會依其餘學生初審總

成績排序錄取。初審總成績相同者，

以筆試成績高者為優先；若再相同

時，則由師資培育中心公開抽籤決定。 

（三）備取名單依初審總成績高低排列，若

有同分情形則依前述正取名單決定程

序辦理。 

九、本校獲得修習教育學程資格之學生，若未修

畢教育學程課程，且未因學籍異動轉學轉學轉學轉學及應

屆畢業錄取本校或他校之碩、博士班移轉資移轉資移轉資移轉資

格格格格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則於畢業後

喪失此資格。 

九、本校獲得修習教育學程資格之學生，若未修

畢教育學程課程，且未因學籍異動及應屆

畢業錄取本校或他校之碩、博士班繼續修習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則於畢業後喪失此資

格。 

十一、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備

查，修正時亦同。 

十一、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備

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依教育部99年7

月 27 日台中

(二)字第

0990126865 號

函指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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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規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規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規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規定    

                                  84.9.4 本校第 8次行政會議通過 

88.3.4 本校第 9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88.6.10 本校第 10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0.6.21 本校第 15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0.7.26 教育部台(90)師(二)字第 090100486 號函核定修正通過 

90.11.1 本校第 15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1.11.20 本校第 17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2.2.19 本校第 18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2.3.19 本校第 18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2.6.20 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20082736 號函核定 

93.5.19 本校第 20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3.7.1 台中(二)字第 0930076715 號函同意備查 

94.3.30 本校第 22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4.5.12 台中(二)字第 0940046720 號函同意備查 

95.3.15 本校第 24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5.4.12 本校第 24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5.4.25 台中(二)字第 0950057317 號函核定 

97.1.30 本校第 28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4.15 台中(二)字第 0970056213 號函核定通過 

98.2.25 本校第 31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10.28 日本校第 32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11.9 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80193943 號函同意備查 

99.2.3 本校第 330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99.4.14 本校第 334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99.8.19 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90142216 號函同意備查 

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有關資格審查、學生甄選及其他相關作業，

悉依本規定辦理。 

二、本規定所稱之教育學程，係指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所開設之教育學程課程。 

三、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為甄選申請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應組織教育學程學生甄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甄審

委員會)，由校長聘請各系所主管及相關人員代表為委員，並由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 

四、本校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必須具備以下之基本資格:  

（一）本校各系(所)學士班二年級以上及碩博士班在校生。 

（二）品行優良，操行成績達八十五分以上，且具有從事教育工作之熱忱，並獲系所推薦者。 

（三）學士班學生曾有一學期成績為該班前二分之一名次，且經系所或教務處確認者。 

五、本校教育學程招生名額以教育部核定名額為限。 

六、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之甄審程序，包括： 

(一)初審: 由師資培育中心辦理，採筆試及口試，筆試成績佔總成績百分之七十，口試成績佔總成績

百分之三十。外文系所學生通過相當全民英檢中高級者及一般生通過相當全民英檢中級者，於報

名甄選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加計總成績三分。原住民籍學生參加教育學程甄試，按一般錄取標

準降低總分百分之二十五，其名額採外加方式，每班最多三人，考試成績未經降低錄取分數已達

一般錄取標準者，不占上開外加名額。 

（二）複審: 由甄審委員會辦理。原則上，每年由甄審委員會參考未來中等學校師資之供需狀況，規

劃各系所名額。若當年無中等學校師資供需狀況之具體資料可供參考時，則以有學生到考之獨立

系所以至少錄取一名為原則，有碩博士班之學系以至少錄取二名(系所各一名)為原則。若當年名

額不足分配時，依上述原則之成績擇優錄取；若依上述原則錄取後仍有餘額時，由甄審委員會依

其餘學生初審總成績排序錄取。初審總成績相同者，以筆試成績高者為優先；若再相同時，則由

師資培育中心公開抽籤決定。 

（三）總成績最低錄取標準為六十分總成績最低錄取標準為六十分總成績最低錄取標準為六十分總成績最低錄取標準為六十分，，，，並並並並得以不足額方式錄取得以不足額方式錄取得以不足額方式錄取得以不足額方式錄取。備取名單依初審總成績高低排列，若

有同分情形則依前述正取名單決定程序辦理。 

七、公告錄取名單：經校長核定後，公告正取、備取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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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錄取之學生，應於規定期間內向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辦理報到。逾期未辦理報到者，視同自願放棄，其

名額由備取者依序遞補。 

九、本校獲得修習教育學程資格之學生，若未修畢教育學程課程，且未因學籍異動轉學轉學轉學轉學及應屆畢業錄取本

校或他校之碩、博士班移轉資格移轉資格移轉資格移轉資格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則於畢業後喪失此資格。 

十、本規定相關申請表件及注意事項由師資培育中心另行訂定。 

十一、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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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8-1  6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組織規程第十三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十三 條 本校設下列各行政

單位： 

一、 教務處：設註冊組、課務

組、資訊服務組、招生組、

教學發展發展發展發展中心。 

二、 學生事務處：設生活輔導

組、課外活動組、衛生保

健組、僑生及外籍學生事

務組、住宿服務組、諮商

與生涯發展中心、校園安

全中心。 

三、 總務處：設文書組、事務

組、出納組、保管組、營

繕組、採購組。 

四、 研究發展處：設綜合企劃

組、學術發展組、推廣服

務組、創業育成中心。 

五、 圖書館：設行政組、採編

組、電子資源與推廣組、

閱覽服務組、系統資訊組。 

六、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設作

業組、系統組、網路組、

諮詢組、綜合業務組。 

七、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設環境保護組、安全衛生

組。 

八、 秘書室。 

九、 人事室。 

十、 會計室。 

本校前項各處、館、室、中

心及其下之各組、中心，必要時

得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增減或合併

之。 

第 十三 條 本校設下列各行政

單位： 

一、 教務處：設註冊組、課務

組、資訊服務組、招生組、

教學資源資源資源資源中心。 

二、 學生事務處：設生活輔導

組、課外活動組、衛生保

健組、僑生及外籍學生事

務組、住宿服務組、諮商

與生涯發展中心、校園安

全中心。 

三、 總務處：設文書組、事務

組、出納組、保管組、營

繕組、採購組。 

四、 研究發展處：設綜合企劃

組、學術發展組、推廣服

務組、創業育成中心。 

五、 圖書館：設行政組、採編

組、電子資源與推廣組、

閱覽服務組、系統資訊組。 

六、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設作

業組、系統組、網路組、

諮詢組、綜合業務組。 

七、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設環境保護組、安全衛生

組。 

八、 秘書室。 

九、 人事室。 

十、 會計室。 

本校前項各處、館、室、中

心及其下之各組、中心，必要時

得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增減或合併

之。 

教務處「教學資

源中心」，因配合

98 至 99 年度「教

育部補助獎勵大

學 教 學 卓 越 計

畫」，成立協助教

師教學專業成長

之專責單位，擬

調整中心名稱修

改為教務處「教

學發展中心」，經

該中心於 99 年 7

月 13 日簽擬調

整，業奉核可納

入本修正條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師彈性薪資試行辦法草案說明對照表 

條     文    草    案 說             明 

第一條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積

極提升教師研究、教學、服務及輔導之水準，

以達國際一流大學之目標，特依行政院核定

「公立大專校院教育人員學術研究費分級

制」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明訂本辦法之立法宗旨。 

第二條  本辦法應在不調整人事總經費，不增加政

府公務預算負擔及不發 生短絀之前提下辦

理。 

依「公立大專校院教育人員學術研究費分

級制」第 7 點之規定，試行學校應在不調

整人事總經費，不增加政府公務預算負擔

及不發生短絀之前提下辦理。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彈性薪資係指教師按月支領

學術研究費之分級給與，不包含本薪（年功

薪）、主管職務加給。 

 

明訂彈性薪資之意涵。 

第四條  本校各級教師學術研究費之分級，應依教

師評鑑結果調整之，教師評鑑應至少三年辦理

一次。 

 

依「公立大專校院教育人員學術研究費分

級制」第 3 點之規定，學校應建立嚴謹之

教師評鑑機制，依評鑑結果適度調整教師

學術研究費，並應至少三年辦理一次。 

第五條  各級教師學術研究費共分 A+2、A+1、A、

A-1、A-2 五級，每級標準差距為 15％，其標

準如附表。 

一、依「公立大專校院教育人員學術研究

費分級制」第 2 點之規定，各校於各

該職稱所訂數額範圍內自訂學術研

究費之等級及數額，但不得均高（或

均低）於現行未實施學術研究費分級

制各職稱學術研究費數額標準。 

二、明訂本校各級教師學術研究費共分五

級，每級標準差距為 15％。 

第六條  本校各級教師學術研究費分級評 

定作業由各學院辦理，各學院每一級人 

數比例如下： 

（一）A+2 級：15％ 

（二）A+1 級：15％ 

（三）A 級：40％ 

（四）A-1 級：15％ 

（五）A-2 級：15％ 

 

一、本校教師評鑑係由各學院負責辦理， 

爰明訂各級教師學術研究費分級評 

定作業由各學院辦理。 

二、明訂本校各級教師學術研究費分級， 

各學院每一級人數比例限制。 

第七條  校長得視各學院之研究、教學、服務及輔

導等整體績效，在適度範圍內彈性調整各學院

教師學術研究費各級之人數比例。 

 

明訂校長得視各學院之整體績效，在適度

範圍內彈性調整各級之人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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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各級教師在未接受評鑑前，以支領 A 等級

學術研究費為原則，但新聘教師如有特殊績

效，得專案簽陳校長核准支領 A 等級以上之學

術研究費。 

一、明訂本校各級教師在未接受評鑑前，

所支領學術研究費之等級。 

二、明訂新聘教師如有特殊績效，得專案

簽核支領 A 等級以上之學術研究費，

以延攬特殊優秀人才。 

第九條  本辦法試行三年，視其執行成效，再行決

定是否續辦。 
明訂先行試辦三年，視成果再評估是否續

辦。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備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訂定本辦法實施及修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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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師彈性薪資教師彈性薪資教師彈性薪資教師彈性薪資評核等級表評核等級表評核等級表評核等級表 
    

職職職職                稱稱稱稱    
實施學術研究費實施學術研究費實施學術研究費實施學術研究費

分級制分級制分級制分級制    
評核等級評核等級評核等級評核等級    

彈性薪資彈性薪資彈性薪資彈性薪資 
（（（（學術研究費學術研究費學術研究費學術研究費））））    

A+A+A+A+2222    69,34269,34269,34269,342    

A+1A+1A+1A+1    61,34161,34161,34161,341    

AAAA    53,34053,34053,34053,340    

AAAA----1111    45,33945,33945,33945,339    

    

    

教教教教        授授授授    

（（（（53,34053,34053,34053,340））））    

37,338~69,34237,338~69,34237,338~69,34237,338~69,342    

AAAA----2222    37,33837,33837,33837,338    

A+2A+2A+2A+2    57,57757,57757,57757,577    

A+1A+1A+1A+1    50,93450,93450,93450,934    

AAAA    44,29044,29044,29044,290    

AAAA----1111    37,64637,64637,64637,646    

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    

（（（（44,29044,29044,29044,290））））    
31,003~57,57731,003~57,57731,003~57,57731,003~57,577    

AAAA----2222    31,00331,00331,00331,003    

A+2A+2A+2A+2    50,27850,27850,27850,278    

A+1A+1A+1A+1    44,47644,47644,47644,476    

AAAA    38,67538,67538,67538,675    

AAAA----1111    32,87432,87432,87432,874    

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    

（（（（38,67538,67538,67538,675））））    
27,073~50,27827,073~50,27827,073~50,27827,073~50,278    

AAAA----2222    27,07327,07327,07327,073    

A+2A+2A+2A+2    39,50139,50139,50139,501    

A+1A+1A+1A+1    34,94334,94334,94334,943    

AAAA    30,38530,38530,38530,385    

AAAA----1111    25,82725,82725,82725,827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    

（（（（33330,3850,3850,3850,385））））    
21,270~39,50121,270~39,50121,270~39,50121,270~39,501    

AAAA----2222    21,27021,27021,27021,270    

註註註註：：：：（（（（1111））））本表隨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調整而調整本表隨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調整而調整本表隨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調整而調整本表隨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調整而調整。。。。    

（（（（2222））））教授教授教授教授以以以以 533533533533,,,,40404040、、、、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 44444444,,,,290290290290、、、、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 38383838,,,,675675675675、、、、講師講師講師講師 30303030,,,,385385385385 為基為基為基為基

準之上下準之上下準之上下準之上下 30303030﹪﹪﹪﹪幅度內幅度內幅度內幅度內調整調整調整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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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攬及留住延攬及留住延攬及留住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大專校院大專校院大專校院特殊優秀特殊優秀特殊優秀特殊優秀人人人人才才才才實施實施實施實施彈性彈性彈性彈性薪資薪資薪資薪資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壹壹壹壹、、、、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一、教育部「教育施政理念與政策」優先推展項目十一「加強兩岸

及國際教育學術交流」目標：厚植我國國際化基礎，培育具備

競爭力人才，追求教育全球化與卓越化。 

二、教育部 99 年度施政計畫：確立國家人才培育目標。 

三、99 年行政院「全國人才培育會議」中心議題 5-1「研議教師彈

性待遇，落實公教分離，強化留才及攬才誘因」結論。    

貳貳貳貳、、、、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為提昇我國學術績效達國家競爭水準，與引進國際高等教育人才

及培育優質人才，以提升大學經營視野，並達成教育部 99 年度

施政方針中發展世界級水準的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獎勵大

學教學卓越等措施之目標，朝落實公教分離之政策方向邁進，期

藉由實施大專校院教研人員及經營管理人才之彈性薪資，使大專

校院教研人員及經營管理人才的實質薪資差別化，能具延攬及留

住頂尖教學、研究之特殊優秀教研人員與高等教育經營管理人才

之薪資給與條件。 

參參參參、、、、實施對象實施對象實施對象實施對象    

大專校院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含專任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

人員、技術教師)及編制外經營管理人才。 

肆肆肆肆、、、、實施原則實施原則實施原則實施原則    

一、本方案所稱彈性薪資之發給係透過發給非法定加給之給與，秉

持不牽動現行月支本薪(年功薪)及學術研究費等基本薪資結

構改變之原則，達成實質薪資彈性化之目標。 

二、透過制度之彈性鬆綁由教育部訂定彈性薪資基本原則性規範，

至支給條件與基準，尊重學校之自主性，允許學校之間的差異

性，由學校自訂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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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定期評估及訂期限調整彈性薪資之發給，使彈性薪資能根據

個人實際表現給予真正績效傑出者。 

四、獲補助學校應同步提升教研人員之任用標準及學術績效，使其

能達該領域之國際標準。 

五、大專校院研究或學術卓越之建立，端賴專職且具國際視野的行

政或經營管理人才，為補足我國長期行政主管多由教師兼任之

限制，各校得視需要僱用編制外之高等教育經營管理人才，並

發給彈性薪資。 

伍伍伍伍、、、、經費來源經費來源經費來源經費來源及用途及用途及用途及用途    

一、經費來源 

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100 年起

名稱修正為「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以下均同）及「獎勵大學

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教育部編列經費、學校校務基金 5項自

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經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行政院國家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補助專款經費。 

二、經費用途 

經費使用於延攬國內新聘之特殊優秀教研人員、編制外經營管

理人才及留住特殊優秀現職教研人員、編制外經營管理人才之

彈性薪資，依經費來源規定如下： 

 

    資金 

    來源 

 

用途 

發展國

際一流

大學及

頂尖研

究中心

計畫經

費 

 

 

 

 

獎勵大

學教學

卓越計

畫經費 

 

 

 

 

 

 

 

教育部編列經費（未

獲「發展國際一流大

學及頂尖研究中心

計畫」及「獎勵大學

教學卓越計畫」經費

補助學校，或「獎勵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獲補助在每期3仟萬

元以下之學校) 

學校校

務基金

5 項自

籌收入

及學雜

費收入

經費 

 

 

 

 

行政院

國家科

學委員

會行政

院國家

科學技

術發展

基金補

助專款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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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新聘

之特殊優

秀教研人

員彈性薪

資 

ˇ ˇ 

 

ˇ ˇ ˇ 

特殊優秀

之現職教

研人員彈

性薪資 

(留才） 

ˇ ˇ 

 

 

ˇ ˇ ˇ 

編制外經

營管理人

才彈性薪

資 

ˇ ˇ ˇ ˇ  

  （一）「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經費 

  獲「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經費補助之大  

學校院，得於該計畫經費控留 10%之經費為原則，用於發給

國內新聘及現職之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及編制外經營管理人

才彈性薪資。 

  （二）「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費 

  獲「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費補助之大學校院，得於該 

計畫經費控留 10%之經費為原則，用於發給國內新聘及現職

之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及編制外經營管理人才彈性薪資。 

  （三）未獲「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及「獎勵大 

學教學卓越計畫」經費補助學校，或「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獲補助在每期 3仟萬元以下之學校，由教育部編列經費 

未獲「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及「獎勵大 

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學校，或「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獲補助在每期 3仟萬元以下之學校，由教育部編列 1億元經

費，用於獎勵國內新聘及現職之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及編制外

經營管理人才。學校應依教育部所訂支給及補助規定，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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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申請補助。 

  （四）學校校務基金 5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經費 

  各國立大專校院得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第 9 條規定，由學校自訂發給特殊優秀之教研人員及

編制外經營管理人才支給規定，並由校務基金 5 項自籌收

入(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

作收入及投資取得之收益)及學雜費收入之50%額度內支應。 

 （五）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補助專

款經費 

  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補助

專款經費，用於補助各大專校院獎勵國內新聘及現職之編制

內特殊優秀教研人員。   

陸陸陸陸、、、、實施方式實施方式實施方式實施方式    

透過具完整機制之經費資源挹注，建立我國高等教育人力資

源，以達政策效益及避免可能的執行風險。除前列各項經費使

用情形外，相關審核基準及程序請確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審核基準 

 （一）教育部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分別另訂定作業原則 

1.「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獎勵大學教

學卓越計畫」經費、學校校務基金 5 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

收入經費之運用，由大專校院依教育部所訂「大專校院特

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給原則訂定說明」之原則，自訂彈

性薪資支給規定後，報教育部備查。 

2.教育部編列 1 億經費之運用採個案審查，由未獲「發展國

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及「獎勵大學教學卓越

計畫」經費補助學校，或「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獲補

助在每期 3 仟萬元以下之學校向教育部申請補助。各大專

校院每年向教育部申請之延攬個案，由教育部以國際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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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方式辦理複審，以確認該候選人在該領域具發展潛力

或專業成就。 

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補助

專款經費之運用，由各大專校院依國家科學委員會所訂補

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之規定辦理。    

（二）教育部審查原則 

      教育部所訂「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給原則訂

定說明」，應明訂下列事項：    

   1.學校最低薪資差距：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與校內同職等人

員之最低薪資差距。 

  2.學校現任頂尖人才核給人數及經費比例上限。 

   3.學校績效評定原則。 

   4.學校校內審查機制。 

   5.學校定期成效評估機制。 

   （三）學校自訂支給原則 

       各大專校院應本大學自主精神，配合本方案依行政程序自

訂國內新聘與現職特殊優秀之教研人員及編制外經營管理

人才支給規定後，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但各大專校院所

訂之支給規定，應符合下列原則： 

    1.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之認定，應兼顧教研人員教學、研究、

服務各面向之績效，並應經學校校內審核機制及組成審查

委員會評估績效卓著者，方可獲得彈性薪資之給與。 

    2.校內審查委員會應依各該專業領域之國際水準，訂定欲延

攬或留任之各類頂尖人才之任用標準及未來績效要求。 

    3.應訂定核給薪資之最低差距比例、核給期程、各類頂尖人

才之核給比例。 

    4.應訂定定期評估標準。 

    5.應訂定對新進國際人才提供之教學、研究及行政支援。 

案 9-11  73 



（四）國內新聘之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及編制外經營管理人才係以

國內第一次聘任者為限。另為使渠等教研人員及編制外經

營管理人才均能安心留於國內任教，各校自訂之支給規

定，得明訂租屋補助。 

  （五）國內現職之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及編制外經營管理人才應排

除自公立大專校院退休之人員申請伍、二、（三）之經費補

助。 

  （六）獲「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或「獎勵大

學教學卓越計畫」經費補助之學校，其定期成效評估將整

合至「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或「獎勵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績效評估機制，惟該機制應符合教

育部配合本方案所訂定之「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

資支給原則訂定說明」之規定。 

二、審核程序 

（一）前述伍、二、（一）、（二)、（四）由各大專校院依行政程

序自訂支給規定後，報教育部備查。 

（二）前述伍、二、（三）由各大專校院向教育部申請補助。教

育部辦理審核作業時，應成立彈性薪資審核委員會，並得

邀請大專校院校長代表及國內外學術顧問等學者專家擔

任委員。 

（三）前述伍、二、（五）由各大專校院依國家科學委員會所訂

補助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之規定辦理。    

柒柒柒柒、、、、實施日期實施日期實施日期實施日期    

        本方案由教育部擬訂，報行政院同意後自 99 年 8月 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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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方案權責分工表方案權責分工表方案權責分工表方案權責分工表    

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    權責分工權責分工權責分工權責分工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一、方案擬訂 教育部(人事處)     

教育部(高教司、技職

司) 

 

通知獲補助學校控留

經費及訂定支給規定    

二、「發展國際一流大

學及頂尖研究中心

計畫」及「獎勵大

學教學卓越計畫」

經費，各校得控留

10%為原則(計畫經

費控留及支給規

定) 

 

獲補助之大學校院 控留經費及訂定支給

規定 

主辦：教育部(會計處) 

協辦：教育部(高教司 

、技職司) 

匡列經費 三、未獲「發展國際一

流大學及頂尖研

究中心計畫」及

「獎勵大學教學

卓越計畫」經費補

助學校，或「獎勵

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獲補助在每期

3仟萬以下學校，

由教育部另行編

列 1億經費。 

 

主辦：教育部(高教司) 

協辦：教育部(技職司 

、人事處、會計

處) 

訂定支給及補助規定 

教育部(高教司、技職

司) 

 

 

通知學校訂定支給規

定 

 

四、學校校務基金 5項

自籌收入及學雜費

收入經費(支給規

定) 

國立大專校院 訂定支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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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 

     

1.經費編列 

2.訂定補助專校院獎

勵特殊優秀人才措

施(含審核程序)    

五、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行政院國家科

學技術發展基金補

助專款經費 

 大專校院 支給規定 

主辦：教育部(高教司) 

協辦：教育部(技職司 

、人事處) 

訂定「大專校院特殊優

秀人才彈性薪資支給

原則訂定說明」 

六、審核作業 

主辦：教育部(高教司) 

協辦：教育部(技職司) 

教育部審核委員會組

成、運作及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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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補助對象補助對象補助對象補助對象    
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內特殊優秀專任教研人員(含

專任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技術教師)。 

準用對象準用對象準用對象準用對象    
本會補助大專校院以外之學術研究機關(構)須經行政院

同意後，方準用本方案規定。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1. 各校依本會規定提出申請。 

2. 經本會審查通過者始予以補助。 

核核核核                定定定定    

1. 依審查結果補助，年度補助金額上限以各校前一年度

獲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不含研究類型為補助案部

分）業務費總額按比例計算（至多 6.5%）或本會另訂

之定額。 

2. 補助期間為每年 8 月 1 日至次年 7 月 31 日止，分兩

期撥款。 

支用原則支用原則支用原則支用原則    
專款專用，並檢據核實報支，如有賸餘款應繳回。必要

時，得予延長期限至多 5個月。 

支用依據支用依據支用依據支用依據    

1. 依本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徵求公

告辦理。 

2.2.2.2. 本會補助大專校院以外之學術研究機關(構)，報經行

政院同意準用本方案規定者，依報經行政院同意實施

之支給規定辦理。    

預算額度預算額度預算額度預算額度    至多 10 億元（視預算編列情形而定）。 

管考方式管考方式管考方式管考方式    各校應依本會規定繳交執行績效報告。 

結報方式結報方式結報方式結報方式    補助期間結束後 2個月內檢附原始憑證至本會報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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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特殊特殊特殊特殊優秀研究人才優秀研究人才優秀研究人才優秀研究人才推薦推薦推薦推薦獎勵獎勵獎勵獎勵要點要點要點要點總說明總說明總說明總說明 

 

國科會為提升我國學術績效達國家競爭水準，與引進國際高等研究人才

及培育優質人才，以提升大學研究能量，發展世界級水準的一流大學，

特依據 99 年行政院「全國人才培育會議」結論，辦理「補助大專院校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獎勵各大學研究績效傑出人員，使大專院校

能具延攬及留住頂尖研究之特殊優秀研究人員之條件。本校爰依國科會

前揭措施，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草案共計七點，重點臚略如下： 

(一) 明訂立法目的及依據(第一點) 

(二) 明訂本要點之獎勵對象及獎勵上限(第二點) 

(三) 明訂推薦獎勵之評估標準(第三點第一項) 

(四) 明訂推薦獎勵者核給獎勵之最低差距比例(第三點第二項) 

(五) 明訂推薦申請程序(第四點第一項) 

(六) 明訂審查委員會之組成(第四點第二項) 

(七) 明訂績效報告之繳交與中途離職時之獎勵金處理方式(第五點) 

(八) 明訂實施本獎勵之經費來源(第六點) 

(九) 規定本要點之立法程序(第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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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特殊優秀研究人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特殊優秀研究人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特殊優秀研究人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特殊優秀研究人才推薦推薦推薦推薦獎勵獎勵獎勵獎勵要點要點要點要點 

99年 9月 8日本校第 342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學術研究，獎勵特殊優秀

研究人才，特依據「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訂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特殊優秀研究人才推薦獎勵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獎勵對象及人數如下： 

(一) 獎勵對象：新聘及現職編制內特殊優秀專任教學研究人員。 
特殊優秀教學研究人員指學術研究人員、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

績效傑出人員，不含教學績效傑出人員、行政工作績效卓著人

員、自公立大專校院及公立學術研究機關（構）退休之人員。其

中新聘人員指於國內第一次聘任者，不含自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

或學術研究機關（構）延攬之人員。現職人員指任本校編制內教

學研究人員 2年以上者。 
(二) 獎勵人數上限：不超過編制內專任教學研究人員總人數之 15% 

三、 本要點獎勵標準依國科會學門專長處別（自然處、工程處、生物處、

人文處、科教處），就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等面向評估

績效，評估結果為績優者，推薦申請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

秀人才措施補助。 
前項推薦獎勵金分三等級，分別給予每月新台幣 3 萬、2 萬及 1 萬元

之獎勵金。 
四、 本要點之獎勵推薦申請與審查程序如下： 

(一) 申請：申請人員應就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等面向之

績效，填具「獎勵人員傑出研究表現說明」及「本校特殊優秀研

究人才績效積分表」，並附證明文件後，送研究發展處提報委員

會審查。 
(二) 審查：以教務長、研發長、會計主任、各學院院長及該學院指派

資深教授一人等組成審查委員會，並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 
五、 獲獎助之特殊優秀人員應於補助期間結束前 1個月繳交績效報告。 

前項人員在補助期間內，如有離職或不予聘任等情況，該項補助即按

其未在職期間比例繳回。 
六、 本要點之經費來源，由「國科會補助大專院校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之核定經費及本校校務基金配合款支應。 
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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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處別：

單位 數量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A)

01 刊登於TSSCI類期刊 篇數

02
刊刊登於SCI（含SCIE）期刊論文於該

領域期刊排名前百分之50以後者
篇數

03
刊登於SCI（含SCIE）期刊論文於該領

域期刊排名前百分之50者
篇數

04 刊登於SSCI、A&HCI類期刊 篇數

05
刊登SCI及SSCI期刊論文於該領域排名

前百分之三者
篇數

06
出版於具審查制度之國內外出版公司之

學術專書（非教科書講義編輯翻譯或論

文集）

本數

07
出版於具審查制度之國內外出版公司之

學術專書專章（非教科書講義編輯翻譯

或論文集）

章數

08
學術

研究

績優

曾獲本校研究績優教師 次數

09 擔任國際重要學術學會理監事 次數

10 擔任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編輯 次數

11
獲得重要學術獎項或重要國際會議演講

之邀請
次數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B)

12 件數

13 件數

14 大陸地區核准數 件數

15 國內核准數 件數

16 國外核准數 件數

17
新台幣

50萬元

18 件數

19 案

申請者簽名： 日期：

系所主管 單位主管          研發處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特殊優秀研究人才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獎勵」」」」績效積分表績效積分表績效積分表績效積分表

產學合作(含政府、企業及其他單位委託計畫)

委訓計畫(含政府、企業及其他單位委託計畫)

委員會

核定得分

學術

論文

學術

專書

專章

申請者

自行計

分

每篇核給1分

每篇核給1.5分

每件核給1.5分

申請者所檢具之證明文件及相關說明，若經查證不實者，本校得以追回獎勵金並保留日後

接受申請與否之權利。

其他

學術

表現

內容
項次

專利

權

擔任跨領域計畫主持人(含本校學術特色計

畫、榮暨計畫)

其他產學合作相關之具體績效(如擔任業界顧

問、輔導業界具體成效…)

技術移轉(含國內、外及大陸地區)

配分說明

每篇核給0.5分

每件核給1.5分

每篇核給1.5分

每篇核給3分

每本核給5分

每章核給0.5分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A+B)

申請者：                        職稱：                      系所：

計分項目  (申請者參閱後附說明填寫，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申請者請自訂此部份之計分上限申請者請自訂此部份之計分上限申請者請自訂此部份之計分上限申請者請自訂此部份之計分上限 ( 40分分分分~60分分分分)：：：：         分分分分。。。。

每件核給1分

每件核給2分

每件核給3分

每50萬元技轉收

入核給3分

每次核給5分

每次核給最多3分

，由委員會審議

之。

年  月  日

����【【【【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產學產學產學產學、、、、跨領域研究跨領域研究跨領域研究跨領域研究】】】】部份部份部份部份：：：：

申請者請自訂此部份之計分上限申請者請自訂此部份之計分上限申請者請自訂此部份之計分上限申請者請自訂此部份之計分上限 ( 40分分分分~60分分分分)：：：：         分分分分。。。。

每件核給1分

每案核給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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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

項次 填寫說明 應付證明文件

總說明

本積表分【學術研究】及【產學、跨領域研究】2類
，總分為100分，申請者得自行填列各類別之計分上

限，惟最低為40分、最高為60分。

附件請依項次排序，並於證明文件

右上角標註：#項次。影印本文件

請加蓋申請者私章。

1
本校專任教師以本校名義列第一（不計其指導之研究

生）或通訊作者於TSSCI期刊發表論文經刊登之文

件。

1.論文封面（標示有期刊名稱、券

期、頁數、刊登日期）2.年度國科

會TSSCI清單3.論文全文免附。

2-3
本校專任教師以本校名義列第一（不計其指導之研究

生）或通訊作者於SCI、SCIE期刊發表論文經刊登之

文件；若指導研究生姓名為英文則應加註其中文姓

1.論文封面（標有刊名、券期、頁

數、刊登日期）2.期刊屬性之證明

文件 3.該期刊於該領域之排名文件

4
本校專任教師以本校名義列第一（不計其指導之研究

生）或通訊作者於SSCI、A＆HCI期刊發表論文經刊

登之文件；若指導研究生姓名為英文則應加註其中文

1.論文封面（標有刊名、券期、頁

數、刊登日期）2.期刊屬性之證明

文件 。

5
刊登SCI及SSCI期刊論文於該領域排名前百分之三者 1.期刊屬性之證明文件2.期刊於該

領域前百分之三之證明文件。

6
出版於具審查制度之國內外出版公司之學術專書（非

教科書講義編輯翻譯或論文集）

1.出版社具審查制度之證明2.專書

封面及版權頁3.專書免附。

7
出版於具審查制度之國內外出版公司之學術專書專章

（非教科書講義編輯翻譯或論文集）

1.出版社具審查制度之證明2.專書

封面、專章首頁及版權頁。

8
曾獲本校研究績優教師獎項 本校研發處出具之研究績優教師獲

獎證明

9 請舉證說明重要性供委員審議 舉證說明及有利資料

10 請舉證說明重要性供委員審議 舉證說明及有利資料

11 請舉證說明重要性供委員審議 舉證說明及有利資料

12

產學合作計畫需為學校專任教師擔任計畫主持人或以

學校名義與合作單位簽約之計畫，方可列入計算。其

他單位包括其他大專校院、法人機構、學會、專業學

術團體及其他非營利組織。

委辦公函或產學合作契約書等相關

文件證明影印本

13
委訓計畫須有委託單位，且委託單位不得為自己學

校。其他單位同第12項說明。

委訓契約影印本

14-16 專利核準數以證書日期為準 專利證書影印本

17
經本校行政程序簽訂契約之技術移轉案，方可列入計

算。

契約書影印本

18
擔任跨領域計畫主持人，含本校學術特色計畫、榮暨

計畫。

計畫核定清單

19
其他產學合作相關之具體績效，如擔任業界顧問、輔

導業界具體成效…。

聘書、獲獎證書或足以證明有具體

績效證明等相關文件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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